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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對僑臺商因應國際淨零轉型趨勢的協助，僑委會辦理「2023 年協輔海

外僑臺商企業產業升級調查計畫」協助在新南向重點五國(以下簡稱五國)，以製

造業出口導向為主之僑臺商在因應其產地、出口國家及供應鏈的淨零轉型壓力、

現階段面臨的環境保護規範及轉型升級風險議題作調查，以俾協助企業順利轉型。 

 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架構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採文獻回顧法針對國際淨

零碳排趨勢進行研析，並了解主要貿易國碳關稅發展趨勢、五國受淨零影響之對

應策略及政策等；第二部分則奠基於研究之目標、文獻回顧及五國之調查問卷，

並於五國辦理說明座談會，綜整五國以製造業出口為導向僑臺商所面臨之挑戰及

協助需求調查結果並進行分析；第三部分為深入訪談，具體了解僑臺商需求。 

 根據期初國際淨零趨勢研析報告發現，五國受到國際淨零轉型趨勢直接衝擊

影響的產業除了燃煤發電業外，就以鋼鐵、鋁、水泥及電力為主；其次是用水用

電大戶，將受到各國環境保護政策規範，而有不轉型就會面對罰款等風險，進而

影響成本。此外，出口至歐盟的產品則受到碳關稅或產地碳稅的課徵而被迫進行

減碳措施。儘管目前五國其國內碳稅制度尚未啟動，但推斷受到碳關稅及品牌廠

減碳要求將先行於當地國碳稅制度施行。但不論環境法規或淨零政策要求減碳，

到最後課徵碳稅、碳邊境稅或進行碳權交易，首要工作皆必為先建立基準線、進

行溫室氣體盤查，了解企業目前在生產過程的溫室氣體排放源種類及排放量。  

 問卷調查結果呈現，五國出口導向製造業僑臺商出口佔比依次為美國、中國、

歐盟、日本，其他分散於東南亞、印度等地，其中對僑臺商受到所在國或主要出

口國政策要求，以「減碳要求」佔比最高、「溫室氣體盤查」次之，根據研析報

告推測主要來自於各國宣告淨零碳排及碳中和目標，並於能源、工業、運輸及建

築等四大領域針對各部門設定減碳目標的影響；而越南之「溫室氣體盤查」壓力

主要源自於「環境保護法」已要求自 2024 年起要求年排放 3,000 噸二氧化碳當

量的企業每兩年進行組織溫室氣體盤查；而其餘如馬國、印尼、泰國、菲國等因

國內尚未有盤查相關規定，則是以「減碳要求」佔比為最高。 

 另一方面，來自供應鏈要求以「減碳」近兩成為最大宗、「溫室氣體盤查」

占比第二、「產品碳足跡」第三、「溫室氣體盤查查證」排第四。進一步分析，包

含泰國與越南僑臺商受到供應鏈要求為「溫室氣體盤查」佔比大於「減碳」，可



 

推知泰國、越南僑臺商首要任務為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此外，五國僑臺商反映對

於「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仍不清楚」以及「不清楚如何規劃減碳路徑或執行所訂

定之減碳目標」各占五分之一，發現多數僑臺商對於淨零轉型仍不知如何著手；

而僑臺商面對轉型最迫切需要的是「溫室氣體盤查的輔導」，與調查僑臺商所面

臨的困難，最多為「不清楚如何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之結果相呼應。 

接續問卷調查的結果從僑臺商迫切需求為「溫室氣體盤查的輔導」延伸，進

行深入訪談，在受訪的 28 家僑臺商中，發現馬國、印尼以及菲國雖未受到當地

政府或出口國的盤查剛性要求，受供應鏈要求需進行碳盤查的僑臺商卻不在少數，

且多數僑臺商仍對於如何進行盤查不知如何規劃進行、安排預算及人力，對於僑

委會有示範輔導計畫有高度參與意願，並可負擔部分費用。受到供應鏈要求，有

部份的僑臺商已常態進行盤查且建置 ERP 系統；而未被供應鏈要求者多無規劃

時程及相關預算，但仍因擔憂未來受到當地政策要求，或當地同業盤查風氣，多

數皆規劃於今年或明年開始進行溫室氣體盤查；而越南當地溫室氣體盤查相關資

源較少，且專業度不足，是多數僑臺商於規畫執行碳盤查的困難點。最後針對五

國僑臺商對於「盤查輔導需求」進行評比，排序為越南、泰國、印尼、馬國及菲

國，建議未來示範輔導計畫可參考作為遴選基礎。 

綜合以上發現，提供未來僑委會協助僑臺商幾點建議: (1)可依照僑臺商本身

特性、轉型升級之程度不同，以廠商是否符合適切性原則來對外公開徵選適切之

僑臺商進行輔導示範；(2)透過舉辦國際交流會議，橋接臺灣優質且專業減碳技術

提供者及有需求之僑臺商，以提供一個沒有語言隔閡、高性價比且高品質迅速的

轉型解決方案；(3)最後亦可嫁接我國綠色金融能量充沛的金融業，提供僑臺商在

轉型升級中不可或缺的銀彈，讓不論是積極為了形象商譽而走在轉型尖端之優質

企業或是為了符合法規和供應鏈要求，維持競爭力生存導向之中小型僑臺商，有

適當資金支援；(4)藉由僑委會網站淨零專頁傳遞資訊，進行國際淨零轉型的知識

更新、分享和交流，定期了解僑臺商在轉型升級上遇到的風險、困難以及目前僑

臺商轉型的進程發展，對於未來僑委會提供精準、適切、及時的協助。 

關鍵字: 淨零排放、新南向五國僑臺商、製造業出口導向、溫室氣體盤查、淨

零轉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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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help the export-oriented Taiwanese overseas companies (OTCs) to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transition to “International 2050 Net-zero emission” trends, the 

Oversea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R.O.C. (Taiwan) (OCAC) commissioned the 

project “Survey on Risks of Transformations and Upgrades for Overseas Taiwanese 

Companies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Towards Net Zero 2050” to first 

gather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OTCs across fiv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of how they are 

influenced by the trend, how well are they prepared, and what challenges and needs do 

they most urgently required to fulfill the requests from the intended user such as the 

countries the company based in, exporting to, and supply chain. 

The research structure includes three parts. First part adopts a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o gather the in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net-zero emission tre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arbon tariffs in major trading countr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the five countries affected by net-zero trend. etc. 

Second part 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net-zero emission policy 

trends and the policies of the five countries and the possible impacts from the major 

trading countries to design a questionnaire and hold symposiums in the five coun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overseas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export-oriented companies of the 

five countries. The third part is an in-depth interview to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and assistance needs required by the investigated OTCs and reflect the results of the 

response to the OCAC for providing possible subsequent assistances in future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 addition to the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the industries in the five countries that ar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net-zero transformation trend are mainly steel, aluminum, cement, and electricity. And 

then the water and electricity heavy consumers, which are going to be regulated by the 

environment laws. What’s more, products exported to the EU are subjected to carbon 

tariffs and are forced to take carbon reduction (CR) measures. Therefore, if companies 

fail to transform, they will face risks such as fines, which will affect costs. Although 

the domestic carbon tax systems of the five countries have not yet been launched, it is 

inferred that carbon tariffs and the CR requirement from big brands will be 

implemented sooner. All the above indicated that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r net-zero policy that requires CR, or pressure from carbon tax, or carbon 

border tax, the first step is to establish an organizational GHGI baseline.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exports of export-oriented 

manufacturing OTCs in the five countries are in order: the USA,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and others are in Southeast Asia, India, etc. Among them, OTCs are 

subject to the policy requirements of countries where they are in or of the main 

exporting country, with "CR requirements" accounting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followed by "GHGI". Indicated by the literature review, it is speculated that it mainly 

comes from countries announcing net-zero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nd in energy,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impact of setting 

CR targets for various departments in large areas; the pressure on Vietnam's "GHGI" 

mainly come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which requires companies 

with annual emissions of 3,000 tons of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to conduct an audit 

every two years starting from 2024. Organize GHGI; while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have no relevant inventory 

regulations in their countries, so "CR requirements" account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n the other hand, among the requirements from the supply chain, "CR" is the 



2023 年協輔海外僑臺商企業產業升級調查計畫 

II 
 

most required, then is "GHGI", "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and "GHGI verific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upply chain requirements for OTCs in 

Thailand and Vietnam to be "GHGI" and it is greater than "CR". This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top priority of OTCs in Thailand and Vietnam is to conduct GHGI. In addition, 

one-fifth of the OTCs from the five countries reported that "they are still unfamiliar 

with the inventory and verification of GHG" and "not knowing how to plan a CR path 

or implement the set CR goals." Furthermore, what OTCs most urgently need is 

"guidance on GHGI", and the difficulty faced is "not knowing how to conduct GHGI".  

Further in-depth interview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conducted. Among the 28 OTCs interviewed, it was found that although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have not been required by local-governments or 

exporting-countries for GHGI, there are a few of OTCs who are required to conduct 

GHGI by the supply chain. Moreover, since most OTCs in five countries still don’t 

know how to plan, arrange budget and manpower for the inventory. They showed a high 

willingness participate in demonstrative GHG guidance projects by OCAC, and they 

are willing to share partial fees of the project. Due to supply chain requirements, some 

OTCs in five countries have carried out regular inspections and established ERP 

systems; while those who have not been required by the supply chain but are still 

worried about being subjected to local policy requirements in the future. They also feel 

the urge to follow suit the local inventory trend. Thus, most of them are planning to 

conduct GHGI this year or the next. In Vietnam, there are few resources related to 

GHGI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which is a difficulty for most OTCs. Finally, the 

"GHGI and counseling needs" of OTCs from five countries were ranked in order: 

Vietnam, Thailand, 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uture demonstration counseling program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selection. 

In all, 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OCAC to assist OTCs in the future: 

(1)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TCs and the degre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selection of suitable companies can be made depended on whether the 

manufacturers meet the criteria of suitability. OTCs conduct coaching and 

demonstrations; (2)Hol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nferences to bridge Taiwan’s high-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CR technology providers and OTCs in need, to provide a cost-

effective, high-quality, and rapid transformation without language barriers; (3)It can 

also be grafted into Taiwan's financial industry with abundant green financial capacity, 

providing OTCs with indispensable resourc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The indispensable 

silver bullet provides appropriate financial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enterprises that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transformation for the sake of image, or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OTCs who are survival-oriented to comply with regulations and supply chain 

requirements and maintain competitiveness; (4)Finally, through the most-updated net-

zero information section on the OCAC official website, it could regularly check the 

risks and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OTCs in the fa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OTCs info about all kinds of green tech, workshops of regulation and tax, solutions on 

CR, and so on. Abovementioned tasks could enable OCAC to better provide more 

accurate, appropriate, and timely assistance for the OTCs. 

Keywords: net-zero emission, Overseas Taiwanese companies of the five new 

southbound countries, manufacturing export oriented, GHG inventory, net-zero 

transition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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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論 

第一節 研究計畫背景 

2015 年由聯合國 195 個會員國在 COP21 峰會上簽署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在共同阻止全球暖化趨勢上達成共識，致力於將全球均溫升幅控

制在以工業革命開始時為基準的 2℃至 1.5℃之內。世界各國為了達到節能減排

及永續發展，在 COP21 前後相繼提出「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 減排目標、路徑及時程規範，對企業及政府組織施加產

業轉型升級壓力，同時各種民間、政府，甚至國際規範、標準也相應而生。尤在

2021 年國際能源總署(IEA)提出「2050 淨零碳排路徑」報告後，許多國家除了

作出淨零宣示外，開始著手提出排放政策規範甚至於法令規範其國內碳交易制度、

碳費或碳稅，以驅使企業加速進行轉型升級。未來除了美國清潔競爭法案(CCA)

及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個別將在 2024 到 2026 年相繼實施，對於碳排

放密集度高的製造商產品課徵進口碳關稅外，世界主要的貿易國家包含歐洲的瑞

士、愛爾蘭及歐盟，以及亞洲的中國、新加坡、日本及南韓等也都已開始對於國

內企業收取碳費或設立碳交易市場機制。結果導致以出口導向的製造商所面對的

轉型風險與挑戰快速增加。 

由於在我國政府新南向政策長期推動下，我僑臺商在東南亞國家數量日益增

長，基於政府對我東南亞僑臺商在國際上競爭力維持的努力，因應當前國際淨零

轉型趨勢，僑委會藉由辦理「2023 年協輔海外僑臺商企業產業升級調查計畫」

協助我國在新南向重點五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等以製造業

為主之僑臺商在其產地及出口目的地國家達成永續經營目標，對僑臺商企業製造

及貿易目的地、現階段面臨的環境保護規範問題及轉型升級風險議題作調查，以

俾政府在未來能提供企業在區域經濟中，面對「2050 淨零轉型」等永續發展議

題和各國政策法規規範時，足以扮演負責任的商貿夥伴，維持我僑臺商國際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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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目的就新南向重點五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製造

業且出口導向之我僑臺商，因應當地國及出口國家淨零轉型政策規範衍生出的問

題以及企業轉型風險進行調查分析、提供國際淨零政策規範趨勢說明，以俾我國

僑臺商邁向轉型升級目標。 

研究架構如錯誤! 書籤的自我參照不正確。所示，主要分成三大部分，第一

部分採取文獻回顧法針對國際淨零碳排趨勢進行研析，包含全球淨零排放趨勢、

世界主要貿易進口國家淨零轉型政策、主要貿易碳關稅發展趨勢、新南向重點五

國受淨零影響之對應策略及發展政策等，第二部分則以本研究之目的、文獻回顧

圖 1 本計畫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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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際淨零碳排政策趨勢及新南向重點五國之政策設計調查問卷，並於新南向五

國當地辦理說明座談會，針對當地之僑臺商說明現階段國際淨零碳排最新趨勢之

研析結果，及說明問卷設計邏輯，以調查新南向五國以製造業出口為導向之僑臺

商所面臨之挑戰及協助需求，第三部分則為深入訪談，彙整問卷調查初步分析結

果規劃訪綱，與問卷調查階段願意接受深入訪談之僑臺商進行訪談，並作成訪談

紀錄，具體了解僑臺商後續需得到我國政府之協助需求。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文獻回顧法」、「問卷調查法」及「深入訪談法」，來調查新南向

五國僑臺商對於現階段國際淨零轉型趨勢上所面臨的挑戰與協助需求。 

(一)、文獻回顧法 

本研究採取文獻回顧法，蒐集歐盟、中國、美國、日本等世界主要進口國家

及新南向五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及泰國)對於淨零轉型的政策及法

規規範，進行彙整及比較，目的要讓我國在東南亞五國以製造業出口導向之僑臺

商對於國際淨零轉型政策法規之可能影響有進一步的認識，以利後續經營上能夠

合乎法規以及進行產業轉型升級規劃上有明確方向，並將研析結果作為問卷設計

依據，並透過於當地辦理說明座談會提供資訊予當地僑臺商及填答問卷，確保僑

臺商明確了解問卷填答意義。 

(二)、問卷調查法 

1.研究樣本說明： 

本研究主要針對新南向五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及泰國)至製造業

出口導向之僑臺商作為調查對象，並須蒐集至少 200 份填答問卷，因目前無文

獻或相關統計資料均未有五國僑臺商製造業分布資料，本研究參酌 2022 年「海

外僑臺商經營動向與投資環境調查報告」1中針對東南亞五國調查樣本之比例作

為各國問卷回收目標推估比例，如表 1 所示，顯示五國調查僑臺商屬製造業樣

本數達 336 家，越南僑臺商樣本數佔整體 50.3%，居五國之冠。其餘依序是泰

國（21.7%）、馬來西亞（14.3%）、菲律賓（10.7%）、以及印尼（3.0%）。  

 
1
 2022 年「海外僑臺商經營動向與投資環境調查報告」研究問卷調查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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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南向五國僑臺商製造業母體分布 

國家 問卷回收份數(份) 比例(%) 

越南 169 50.3 

泰國 73 21.7 

印尼 10 3.0 

馬來西亞 48 14.3 

菲律賓 36 10.7 

合計 336 100 

資料來源：2022 年「海外僑臺商經營動向與投資環境調查報告」研究問卷調查原始資料，本研究整理 

然而印尼所佔比例偏低，且根據 KPMG 對外發展業務經驗，印尼僑臺商約略

至多可掌握至少 20 家製造業出口導向之廠商，故本研究引用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酌情提高泰國及印尼僑臺商之比例，並將多出之比例

分派至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扣減，對此設定各國預計回收問卷份數。最後，

本研究預計回收問卷數量至少 200 份，乘以乘以越南抽取比例 40.0%，故越南

預計至少回收為 80 份。其次是泰國，抽樣比例為 25.0%，至少回收份數為 50

份。第三是馬來西亞，抽樣比例為 15.0%，至少回收份數 30 份。最後為菲律賓

及印尼，抽樣比例皆為 10%，至少回收份數皆為 20 份，詳見表 2 五國初始、

立意抽樣比例及問卷回收份數。 

表 2 五國初始、立意抽樣比例及問卷回收份數 

國家 初始比例(%) 立意抽樣比例(%) 問卷回收份數 

越南 50.3 40.0 80 

泰國 21.7 25.0 50 

印尼 3.0 10.0 20 

馬來西亞 14.3 15.0 30 

菲律賓 10.7 10.0 20 

合計 100 100 200 

2.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主要針對新南向五國僑臺商出口製造企業公司，問卷問項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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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受調查僑臺商之基本資訊，包含公司名稱、行業類別、

主要產品出口國家、員工人數、填表人之聯絡電話、電子信箱及社群媒體帳號等。

第二部份則為僑臺商面對淨零轉型影響評估，包含受調查之企業受到當地國或出

口國之淨零排放政策措施有哪些，及因應供應鏈要求淨零轉型的措施，此部份皆

參酌文獻回顧現階段國際淨零碳排趨勢，如溫室氣體盤查、溫室氣體盤查查證等

因應選項供其勾選，並保留開放式選項供受調查對象選填；並調查其因應相關要

求措施所投入的影響跟衝擊。第三部份則為公司因應淨零轉型之挑戰為何，以及

公司因應轉型希望可於我國政府資源得到何種協助，包含前項因應當地國、出口

國或供應商要求之措施下所面臨的困境及需求，問卷之各問項採簡易敘述約 20

題，並經過僑委會委由外部專家進行審核，修正選項及行業類別表示方式，調查

問卷詳見附件一所示。 

3.調查方法： 

本研究設計問卷於 9~11 月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方式分為兩項途徑，第一項

以新南向五國當地各辦理至少 1 場次座談說明會，藉由當地商會協助洽繫僑臺

商參與，說明國際淨零碳排政策規範趨勢，瞭解僑臺商企業配合國際淨零碳排政

策進行趨勢，並於座談說明會中講解調查問卷意涵，填答調查問卷及回收。第二

項則透過當地商會協助轉傳線上電子問卷，並設置專人諮詢，即時解釋問卷相關

疑慮，提升調查結果之可信度。 

4.受調查樣本結構： 

本次研究共計回收問卷共計回收 366 份，扣除重覆填寫、非製造業及非以出

口為導向之製造業問卷數量共計 219 份有效問卷，其中越南共計 95 份、馬來西

亞 31 份、泰國 50 份、印尼 23 份、菲律賓 20 份，其各國有效問卷比例與母體

推估比例接近，見新南向五國僑臺商立意抽樣與問卷回收分布。 

表 3 新南向五國僑臺商立意抽樣與問卷回收分布 

國家 回收問卷數量 有效問卷數量 有效問卷比例(%) 立意抽樣比例(%) 

越南 158 95 43.4 40.0 

泰國 88 50 22.8 25.0 

印尼 40 23 1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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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54 31 14.2 15.0 

菲律賓 26 20 9.1 10.0 

合計 366 219 10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219 家受調查僑臺商中，125 家僑臺商屬大型企業，占有效問卷的比例為 

57.1%。94 家僑臺商屬中小企業，比例為 42.9%，見表 4。 

表 4 大型、中小型僑臺商企業家數、比例 

項目 家數 比例(%) 

大型企業 125 57.1 

中小企業 94 4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219 家受調查僑臺商中，其中以金屬製品製造業為最多，占受訪製造業僑

臺商的比例為 19.5%。其餘依序是塑膠製品製造（13.0%）、機械設備製造

（10.3%）、其他製造業（9.9%）、汽車及其零件製造（8.0%）、橡膠製品製造

（6.9%），家具製造業(6.9%)等，其受調查造業類別分布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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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受調查僑臺商製造業類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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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入訪談法 

本研究亦針對自問卷調查中勾選同意接受深入訪談之僑臺商，從文獻蒐集及

問卷調查之初步結果，擬定深入訪談之訪綱，透過訪談蒐集當前僑臺商面臨淨零

轉型之具體需求。針對新南巷五國僑臺商問卷填答有意願接受第深入訪談之填答

對象，經由電子郵件寄發與填表人訪談題綱及調查訪談時間，透過線上方式或電

話進行約 30 分鐘訪談，並紀錄訪談結果，無法進行訪談之約訪對象，亦可選擇

透過書面資料回饋訪談意見，截至 11 月底接受深入訪談之僑臺商共計 28 家、

越南 9 家、泰國 8 家、馬來西亞 4 家、印尼 4 家與菲律賓 3 家，訪談內容載於

深入訪談相關章節，訪談紀錄彙整於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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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淨零碳排趨勢 

第一節 全球淨零排放趨勢分析 

1. 淨零排放背景說明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將全球升溫限制在攝氏 1.5 至 2 度 C，是目前被世界

各國列為永續發展的終極目標之一，在傳統工業國家政策逐漸加快對企業排放管

制的要求，以降低其國際品牌廠溫室氣體排放加劇溫室效應所造成之極端氣候事

件風險，連帶進一步促使已成為新的全球製造基地的東協各國政府加速發展其淨

零轉型等相關低碳政策以適應來自聯合國或者品牌廠的減排壓力。其中又以碳排

放交易機制、碳稅，以及綠能發展政策為重點。此處所稱之新南向重點五國包括越

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皆為臺灣出口導向製造業分散佈局的重要

基地，未來不論是五國當地針對溫室氣體排放的訂價機制或是排放強度的規範，其

發展方向將深深影響我國在當地僑臺商面對淨零轉型的制度設計及風險評估。此

外，由於新南向重點五國政府在綠色運具、再生能源及循環經濟等永續發展目標領

域積極推動下蓬勃發展，臺灣廠商亦可搭上趨勢潮流在五國當地進行轉型升級邁

向淨零目標，以維持未來在區域製造及全球貿易的競爭力。接下來兩章節將分別就

世界主要貿易進口國家與新南向五國等兩部分之淨零政策現況和未來發展趨勢進

行探討。 

2. 世界主要貿易進口國家淨零轉型政策 

(一)、歐盟以 EU ETS 及 EU CBAM 為工具，目標 2050 淨零排放 

除了自 2005 年開始的排放交易機制(EU ETS)，到 2023 年 5 月 17 日最新的碳

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法規生效，預訂

在同年 10 月 1 日進入過渡期，直到 2026 年起正式開始向世界各國產品收取碳關

稅來達到避免碳洩漏(Carbon Leakage)之目的。此間，歐盟提出並在 2021 年 7

月生效的《歐洲氣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具體承諾 2030 年溫室氣體

淨排放量比 1990 年減少 55%，簡稱 55 套案(Fit for 55)。此套案，具體提出 14

項措施(如下圖 3 歐盟 55 套案具體措施 (資料來源：European Council))輔助達

成減碳目標，主要內容摘要整理分成稅制、排放規定、能源發電及其他類別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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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 稅制：徵收能源稅並撤除化石燃料的豁免及低利率融資管道；碳關稅(CBAM)。 

2. 排放規定：2035 起禁售新的燃油車(包含汽、柴油車及油電混合車)；建立汽

車排放標準法規要求新車平均排放量應於 2030 年及 2035 年分別降 55%

及 100%；航空業提高使用永續燃料比例；海運業使用永續燃料(EU ETS 逐

步取消排放免費配額)且至 2050 年船舶使用能源之排放強度降低 75%。 

3. 能源: 2030 年提升再生能源比例至 40%；提升能源效率，2030 年能源消耗

減少 36-39%等。 

4. 其他: 成立社會氣候基金；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LULUCF)。 

上述法規政策措施皆旨在建立製造業碳排放強度，並以法規規定排放強度標準

逐年降低手法，利用市場交易機制將企業外部成本內部化並且課徵能源稅，降低對

化石燃料依賴，接著搭配再生能源、永續燃料、交通運輸電氣化、設備更新提升能

效，在金融方面提供企業融資、對歐盟成員國進行排放減量目標設定、規範土地及

林地使用，最終達到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 

 

   

55套案

設定歐盟

成員國減

碳目標

低碳氣體燃

料取代化石

燃料

發展綠色建

築

提升能源

使用效率

積極發展

再生能源

能源稅的

修訂

汽車及貨

車排放標

準

降低能源

部門甲烷

排放

航空及海

運業發展

永續燃料

永續交通

及運輸

碳邊境調

整機制

社會氣候

基金

改良版歐

盟排放交

易機制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變

化和林業

圖 3 歐盟 55 套案具體措施 (資料來源：European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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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以部門減碳與排放交易機制為手段，先求 2030 碳達峰  

中國在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统一部署下，由國家發展改革委正會同有

關單位制定碳達峰、碳中和頂層設計文件，國務院於 2021 年 10 月 24 日公布「關

於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

從中央層面對雙碳工作進行總體部署，並正式定調於 2030 年碳達峰、 2060 年達

碳中和之時間表。在《意見》發布後，緊接著在 10 月 26 日發布「2030 年前碳達

峰行動方案」（簡稱《方案》），在目標、原則、方向等方面與《意見》保持銜接，

聚焦 2030 年前碳達峰目標。值得關注的是，《方案》針對不同的領域提出碳達峰

十大行動，使得中國碳達峰的路線圖更加清晰。 

關於「2030 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碳達峰十大行動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

分針對重點領域和產業的碳達峰實施方案。第二部分則是碳達峰保障體系。其中，

前者針對中國能源、工業、城鄉建設、交通運輸等領域做出諸多部署。目標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 20%左右，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較 2020 年下

降 13.5%，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強度 (CO2/GPD)較 2020年下降 18%，

為實現碳達峰奠定堅實基礎；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 25%左右，

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強度(CO2/GPD)較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順利

實現 2030 年前碳達峰目標。此處就《方案》內容分主要重點領域區分摘要敘述如

下: 

1. 能源：  

• 推動重點用煤產業減煤限煤，嚴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費成長，並逐漸減少。 

• 2030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50%。 

• 到 2030 年風力、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 12 億千瓦以上。 

• 新增水力發電裝機容量 4000 萬千瓦。 

2. 建築： 

• 2025 年城鎮新建建築全面執行綠色建築標準。 

• 2025 年建築物的再生能源使用率達 8%，新建公共機關建築和新建廠房屋

頂的太陽能使用率達 50%。 

3. 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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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年當年新增綠能動力的交通工具比例達到 40%，營運交通工具單位

換算周轉量碳排放強度比較 2020 年下降 9.5%；國家鐵路單位換算周轉量

綜合能耗比較 2020 年下降 10%。 

• 2030 年人口達 100 萬以上城市使用綠能運具比例達 70%。 

4. 工業： 

• 針對高污染、高耗能產業限產，包含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及化石工產業。 

• 鋼鐵業優化生產力布局，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為重點，繼續壓減鋼鐵產能。 

• 有色金屬業嚴格執行產能置換，嚴格控管新增產能，推動清潔能源替代，

單位產品能耗持續下降。 

• 建材業加強製程改善，加速低效產能退出，嚴格禁止新增水泥熟料、平板

玻璃產能。 

• 化石化工業嚴格控管新增煉油和傳統煤化工生產能力，鼓勵以電力、天然

氣等替代煤炭，到 2050 年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 10 億噸以內，主要產

品產能利用率提升至 80%以上。 

5. 循環經濟： 

• 2030 年省級以上重點產業園區全部實施循環化改造。 

• 2025 年廢鋼鐵、廢鋁、廢紙、廢朔料、廢橡膠、廢玻璃等 9 種主要再生資

源循環利用量達 4.5 億噸，2030 年利用量達 5.1 億噸。 

除上述重點領域和產業的實施方案外，針對第二部分保障體系，中國於 2021

年 7 月 16 日啟動全國排放交易機制，此處稱為「總量控制配額交易」，交易對象

主要是控排企業獲配的碳排放配額，該機制優先規範電力業年排放量 2.6 萬噸以

上之業者，首批納入發電行業重點排放單位 2,162 家，涵蓋 45 億噸排放量(占全

國 40%排放量)2，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碳市場。此外，自 2012 年建立的自願減排交

易機制之「項目減排量交易」的交易對象主要是通過自願實施項目減少溫室氣體而

取得「國家核證自願減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CER）。

總量管制排放的範疇，在未來將逐步納入 7 個高耗能行業，包括化石、化工、建

材、鋼鐵、有色金屬、造紙及民航業，成為實現 2060 碳中和的重要減量機制。  

 
2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21-10/27/content_56466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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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國會推出美版碳關稅聲量漸增，但能源轉型仍為主軸 

根據 Net Zero Tracker 資料，相較於歐盟淨零轉型進度達到「已入法律(In law)」

階段，美國目前淨零階段尚處於「納入政策(In policy document」階段，雖然尚

未入法，但美國於 2021 年 11 月正式向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組織(UNFCCC)

提交長程減排策略(long-term strategies)且淨零排放之目標如歐盟一樣也涵蓋了

所有排放範疇的因應措施。此長程減排策略全名為「2050 淨零排放之路：美國長

期策略(The Long-Term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athways to Net-Zero 

GHG Emissions by 2050)」，範疇涵蓋能源系統、運輸、建築及工業製程等四大部

門的減量，並且設定至 2030 年具體減碳措施及階段性目標。此外，美國尚未提出

全國範圍內具有強制性的減碳政策，而是由各州逕行制定相關規範，兩個主要的區

域型倡議分別為「美國區域溫室氣體倡議」(RGGI)及「運輸和氣候倡議計畫」(TCIP)，

分別有 12 及 13 個州加入 RGGI 及 TCIP 倡議，針對電力部門及交通運輸部門設定

二氧化碳排放上限以及減排規定。此處就長程策略與兩個倡議內容分別以四大部

門區分摘要敘述如下: 

1. 能源系統:  

• 目標在 2035 年之前達成 100%零碳電力。 

• 自 2021 年到 2030 年間，平均年增 58-115GW 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以風

力及太陽能為主)；2031 年至 2040 年平均年增至 54-167GW；2041 至

2050 平均年增 67-123GW。 

• 提供零碳電力的稅收抵免。 

2. 運輸:  

• 2030 年提高電動車銷售占比達 50%。 

• 2030 年每年生產 30 億加侖的永續航空燃料，航空業排放量目標減少 20%。 

3. 建築: 

• 各州政府為建築物設定整體減量目標，並定期更新建築規範 

- 提升燈泡、建築設備、電暖器及熱水器的能源使用效率 

• 2032 年實現减排 50%，2045 年實現建築部門的淨零排放 

4. 工業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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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碳捕集、利用及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

的稅收抵免金額 

• 開發及商業化替代能源技術 

• 支持汽電共生系統的建置 

美國除提出淨零長程戰略以及各州自組區域減碳協定外，雖在 2022 年 6 月 7

日首次提出的清潔競爭法草案(Clean Competition Act)，但止步於二讀通過。照

規定需重新提出，若通過則將對生效日後進口的貨物，針對高排放強度的產業(如

化石燃料、鋼鐵、鋁製品、紙業、瀝青、乙醇及水泥等)自 2024 年起課徵關稅一噸

55 美元，從 2026 年起擴大徵收範圍且漸進式降低可容許排放強度，最終在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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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著重氫能發展，目標 2050 達到碳中和 

雖然根據 Net Zero Tracker 資料日本目前淨零轉型的階段已入法(In law)，但

值得注意的是，從日本遞交給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組織(UNFCCC)之「長期減

排策略」以及 2021 年 5 月通過《全球暖化對策促進法》皆指出日本設定的國家減

排目標雖名為 2050 達成淨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目標，實際上在上述文件

中皆已表明其所謂之 Net Zero 為 Carbon Neutrality(碳中和)，相關的政策內容

主要圍繞在綠色投資、能源轉型及排放交易試點等方法進行減排工作。此外，在

2020 年 10 月提出的綠色成長戰略(Green Growth Strategy) 規劃在 3 大產業、

14 個重點領域推動減排，其中在此主要就能源(離岸風電、氫能)、運輸(航空業、

電動車)、製造、家庭/辦公相關產業等四大範疇分述如下: 

1. 能源:  

• 離岸風電: 目標在 2030 年前達到裝置容量 10GW，2050 年前達到 30-

45GW，包括浮動式離岸風電在內。 

• 燃料氨: 2024 年前在燃煤發電廠達 20%燃料氨混燒示範廠目標。 

• 氫能: 2030 年前達到生產成本目標 30 日圓(6.66 元新臺幣)/Nm3-H2 ，且年

產量達 3 百萬噸(2021 年成本約 90 日圓/Nm3-H2)；2050 年達到發電成本

20 日圓(4.44 元新臺幣)/Nm3-H2，且年產量 2,000 萬噸(預計將低於燃氣發

電成本)。 

• 核能: 2030 年目標建立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示範廠，2050 年約占總體

電力組合的 30%左右。 

2. 運輸: 

• 汽車: 目標 2035 年 100%新乘客車(Passenger Vehicle)銷售為電動車，但

平行推動各種無碳、低碳動力汽車如氫燃料車技術。並在 2030 年目標提供

累積裝置容量 24GWh 家用、商用或工業用的儲能電池。 

• 飛機: 自 2030 年起逐漸將飛行電力化，直到 2050 年實現低噪音電力動力

飛行乘客用載具。 

• 船舶: 利用氫能、船上碳捕捉、超高效液化天然氣以及氨燃料等動力技術在

2025 年前達到零排放船隻示範展示；目標在 2028 年前實現零排放船運商



2023 年協輔海外僑臺商企業產業升級調查計畫 

16 
 

業化。 

• 物流、人流、基礎建設: 2050 年港口碳中和；綜合本章碳中和措施如綠色運

輸、發電及製造等並且配合綠色城市規劃如綠建築、廣設都市公園、低碳飲

食等等，在 2050 達到碳中和社會。 

3. 製造: 

• 農林水產業: 依照農林水產省發布之 Green food system strategy， 2040

年前提出相應創新生產技術降低排放且維持產能達到 2050 年減少農業相

關化學品(如肥料、除草劑及殺蟲劑等)使用量 50%。 

• 半導體及資通訊: 資料中心在 2030 年前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30%，提高使用

再生能源比例。並在 2040 年前將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達到碳中和。  

• 碳回收: 透過發展二氧化碳之高效分離科技降低成本並利用直接空氣碳捕

捉(DAC 技術)，目標在 2050 年取得全球的 CO2分離回收市場(規模估計 10

兆日圓) 30%的市占率，估計每年約 25 億噸 CO2 的分離回收。 

4. 家庭/辦公: 

• 住宅建築、新世代太陽能: 目標在 2030 年推動未來新住宅及建築可達淨零

能耗住宅的水準，並加速研發下一世代太陽能技術(perovskite)，預計在

2030 年可達示範展示水準。  

• 資源循環: 減少浪費、利用廢棄物發電、發展回收分類再利用技術、利用焚

化廠廢氣製造塑膠原料、發展廢熱回收技術。 

日本目前僅東京都、埼玉縣有建立城市級的排放交易機制，預計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間啟動全國示範性碳市場，將允許企業自願性參與碳市場及自主性

減排。日本經濟產業省除推動企業自願設立減排目標外，將進一步攜手日本交易所

集團（JPX）創設公開交易碳信用市場。於 2022 年 9 月 22 日開始，企業可以在

東京證券交易所開始碳信用的試點交易。 

 在介紹完世界主要貿易進口國家因應 2050 淨零排放之相關政策路徑、措施即

法規層面後，將針對近期即將執行之主要碳關稅，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及

美國的清潔競爭法案(CCA)內容以及影響之層面進行介紹，以提供在東南亞重點五

國以製造業出口導向且目的地在歐盟或美國的僑臺商進一步了解未來可能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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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和風險，以利評估企業在轉型升級等等資源分配、維持競爭力的議題上能夠提

前準備甚至進行因應措施。   

表 5 本章世界主要貿易進口國家之淨零政策及減碳機制 

國家或地區 重要淨零政策 重要減碳機制 

歐盟 歐盟綠色新政、55 套案 

除推行多年的排放交易機制外，

2023年將推動全球首個碳關稅機

制，提高全球生產者的減碳誘因，

以共同達成淨零目標。 

中國 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 

2021年啟動全球規模最大的全國

性碳市場，規範電力業排放量，涵

蓋全國 4 成排放量，未來將擴大

管制其它 7 個高耗能行業。 

美國 
邁向 2050 年 

淨零排放長期戰略 

除自願性減碳倡議外，現正研擬

美國版碳關稅的法案，以鼓勵各

國加速減排行動及建立自身的碳

定價機制。 

日本 
全球暖化對策促進法、 

綠色成長戰略 

規劃於 2022 年至 2023 年期間推

動全國示範性碳市場，鼓勵企業

自主性減排、參與碳市場，三年後

於 2026 年強制加入碳排放交易

市場，以企圖實現 2050 年碳中和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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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關稅成為未來世界主要貿易國家解決碳洩漏之方法 

(一)、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從 2020 年 3 月歐盟執委會討論如何避免至歐盟境外生產，產生所謂碳洩漏

(Carbon leakage)的問題開始，接著在 2021 年 7 月 14 日歐盟執委會通過 CBAM

提案，所謂的「55 套案」(Fit for 55)，到 2022 年 6 月 22 日歐洲議會通過後，於

2023 年 5 月 16 日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法案正式生效，預計在同年 10 月

1 日起進入 3 年的過渡期(至 2026 年 1 月 1 日結束)，將開始對進口歐盟的水泥

(cement)、肥料(fertilizer)、電力(electricity)、氫氣(hydrogen)、鋁(aluminum)

及鋼鐵製品(Iron & Steel)等產業所列舉的產品(依照發布之 CN code)課徵碳排放

稅金(Carbon emission border tax)，以避免原本在歐盟境內生產的企業，為了規

避歐盟境內高碳價而移轉生產基地至尚未收取碳價的地區製造產品後，回銷至歐

盟境內，以達到維持企業競爭力及避免碳洩漏等目的。 

目前此制度之碳價格判定將依循歐盟自 2005 開始的歐盟排放交易制度(EU 

ETS)每週平均交易價格(€/噸 CO2/噸產品)，乘以進口貨物產品噸數，在乘以免費

配額扣除進口產品碳含量後得出該申報人的產品 CBAM 支付義務，若該進口產品

在生產地有支付過各種形式的碳價格，如碳費、碳稅等，則前述支付義務扣除此碳

價格後，即得到該申報人最終應支付之 CBAM 憑證(以平均匯率換算之歐元計價)。 

而產品碳含量的計算監測方式，在申報過渡期間，可彈性選擇使用歐盟的方法、

圖 4 MRV 監測、報告及查證 (KPMG 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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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監測、報告及驗證系統之方法，以及其他排放管制使用方法，包含碳定價機

制、強制排放監測方案、經查證之排放監測計畫。最重要的是，過渡期進口產品應

申報而未申報或申報資料有誤，需要更正卻在規定時間內未更正且重新申報的狀

況下，依照情節的輕重將被課徵 10 到 50 歐元不等的罰款；而在過渡期節結束後，

自 2026 年起將產品碳含量的計算測量方式僅能依照歐盟規則方法(EU method)

進行排放監測(Monitoring)、報告(Reporting)及驗證(Verification)，並須依歐盟

認可的查驗證機構進行外部第三方查證，目的在確保進口產品碳含量申報的程序

正確性。 

此外，歐盟 CBAM 在 2023 年的 10 月 1 日正式進入為期兩年的過渡期，目前

以季為單位進行申報，必須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第一次申報。由進口商作

為申報義務人，向製造商、供應商索取受 EU CBAM 管制之進口貨品的直接與間接

碳含量，並且包含進口商品受 EU CBAM 管制的前驅物之直接與間接碳含量。而資

料的蒐集、計算方法及申報填寫建議照歐盟執委會釋出之申報模板(詳參附件二、

CBAM 過渡期申報模板(歐盟執委會提供))，以利未來溝通上更加順暢。根據過渡

期法規及申報指引，未來歐盟可能將填報不實責任轉嫁給貿易商和製造商，由貿易

商和製造商接受不實申報時的罰款及相關法律責任。建議製造商可安排能源效率

較高的製程來生產輸歐產品，可減低需繳納之碳關稅金額；也可以同時了解自身製

程碳排放熱點，更有效率地投入資源降低製程排放。值得注意的是，出口歐盟的製

圖 5 CBAM 憑證計算解說 (KPMG 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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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須向前驅物供應商索取資料，若資料不完全，則可暫時有條件地使用歐盟執委

會以及國際能源總署(IEA)所提供的預設值(Default value)，此預設值案照歐盟

CBAM 官網聲明，最晚將在 2023 年底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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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雖美國清潔競爭法案(CCA)尚未通過，但未來一但通過即無試行期 

美國為目前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且為第一大貿易進口國，由於過去30年全球化，

導致製造商從美國等先進國家移出至生產要素價格低廉的開發中國家生產，隨著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日漸影響，美國本土企業也正因應轉型節能減碳降低碳排量。除

了國內環境法規降低產品碳排放強度外，如同歐盟為避免進一步製造商外移至無

碳費或碳交易機制地區生產，而祭出類似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來避免碳洩漏。因此

在 2022 年 6 月由美國參議員 Sheldon Whitehouse 等人提出之清潔競爭法案

(Clean Competition Act)，俗稱美國版的 CBAM，旨在減少氣候污染，強化美國

製造業的競爭力，擬以美國產品之平均碳含量為基準線，預計在法案通過後，針對

美國國內生產的產品，以及從外國進口產品，碳含量若低於基準線則無需繳稅，但

若碳含量超過基準線，超出部分徵收每公噸 55 美元（約新臺幣 1,650 元）碳稅。

法案提到美國在 2024~2025 年會適用高碳排放初級產品，包含化石燃料、精煉石

油產品、化石產品、化肥、氫氣、己二酸、水泥、鋼鐵、鋁、玻璃、紙漿和紙張、

乙醇等能源密集型的原始產品，自 2026 年起，產品範圍往下游延伸。值得注意的

是，此法案 4694 節提到，自 2026 年至 2027 年，進口的完成商品(Imported 

finished good)含有任何涵蓋之初級產品加總 (contains greater than 500 

pounds of any combination of any covered primary goods)，總重量超過 500

磅(約 226.796 公斤)者，若個別初級產品碳排強度高於基準線則須乘以該個別初級

產品重量課徵碳稅。更重要的是，在 2028 年起總重量的限額降低至 100 磅(約當

45 公斤)，若以臺灣出口至美國工具機為例，一台基本立式綜合加工機動輒 2.8 噸

到 6.7 噸或以上，若其中金屬或鐵製品重量以 10%計算，粗估約 280 公斤至 670

公斤的部分為金屬或鐵製品，推估將輕易超過課徵碳稅標準，一旦被收取碳稅，成

本勢必上升，可說是攸關企業競爭力甚鉅。雖然目前最新資訊指出，本法案尚未通

過，且新會期並未再次提案，估計由於目前並無全國範圍的碳費或碳交易機制可建

立完整產品平均碳排放強度的數據庫，尚未能建立起產業碳排基準值所致。目前推

估國會推動的時程或許落在 2025 年或 2026 年前後才可能生效，但以趨勢來看，

美國為了維持企業競爭力及阻擋碳洩漏，不論是臺灣本地製造出口商或海外僑臺

商都必須緊密追蹤美國版的 CBAM，清潔競爭法案的發展狀況。 



2023 年協輔海外僑臺商企業產業升級調查計畫 

22 
 

  

圖 6 美國清潔競爭法草案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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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南向五國受淨零影響及對應政策 

1. 國際淨零排放政策對新南向五國之影響  

 

(一)、越南目標 2050 淨零、為五國中受到 EU CBAM 影響最重國家 

越南是新南向五國中主要生產出口基地之一，而目前基於淨零轉型趨勢類似

關稅體系的制度且明確在 2026 年開始實施的就是歐盟的 CBAM。在 2022 年越南

出口至歐盟金額約 560 億美元。平均而言，越南受到 CBAM 規範之品項出口到歐

盟約占 CBAM 出口全球約 2%，而在 2020 年越南 CBAM 品項出口全球 118 億美

元，其中出口歐盟的金額達 2.8 億美元，占 CBAM 全球出口值比重 2.3%。越南

CBAM 品項占其出口至全球的品項約 0.1%，以品項來看，前三大分別為鋼鐵、鋁

製品及水泥，占 CBAM 出口品項約 89%；以金額來看，越南在 2020 年出口全球

總值達 2,814 億美元，其中 CBAM 品項出口到歐盟的金額 2.8 億美元，比重約為

0.1%。主要的出口廠商鋼鐵類的有和發鋼鐵(Hoa Phat Steel)(越資)、華森集團

(Hoa Sen Group)(越資)、中鋼日鐵越南公司(CSVC)(臺日合資)、Ton Dong A 

Corporation(越資 )及 Posco Vst(韓資 )；鋁製品類有東新工業 (Tung Shin 

Industrial)(越資)、Lixil Global Manufacturing Vietnam(越南)；水泥類有維賽水

表 6 五國及臺灣淨零推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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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集團(Vissai Ninh Binh)(越資)。 

根據 UNFCCC 越南國家自主貢獻文件
3
2011 年至 2021 年間，越南政府頒布

了多項政策，確保應對氣候變遷(的公共財政措施的適足性。為了提升適應

(Adaptation)氣候變遷的科學研究能力、科技轉移、大數據、雲端運算等數位轉型、

對於各行各業技術標準規範的制定及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減量科技及解決方案的研

發，其財政資源部分仰賴來自越南的公共支出、官方援助以及越南社會專業組織和

群眾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投資。此外，目前在適應氣候變遷融資上，國內資本

的比例高於官方援助，私營部門的金融資源在適應氣候變遷所做的調適相關工作

項目上將逐年增加部位，如溫室氣體盤查訓練、系統建置、減量方案、MRV 系統、

查驗證及碳交易市場建置等。 

2021 年越南於 COP26 宣示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Net-Zero)，2040 年逐步

淘汰燃煤發電及提升再生能源發展。短期目標為 2030 年與二氧化碳排放基線相

比，減少 9%溫室氣體排放，或若有國際協助情境下減少 27%。2022 年 1 月越南

政府發布 30/TB VPCP4決議，推動 8 大發展面向，包含能源使用由化石燃料轉型

至綠色或潔淨能源、於多元產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於農業及廢棄物處理產業減少

甲烷排放、研發及使用電動車、永續管理及復育森林促進碳吸收、研發及使用永續

工程材料、提升民間對政府實現 COP26 綠色承諾的認識與支持，及加速數位轉型。  

 
3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4 Vietnam’s Commitments in the COP26 of UNFCCC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NDC/2022-11/Viet%20Nam_NDC_2022_Eng.pdf
https://thuvienphapluat.vn/van-ban/Tai-nguyen-Moi-truong/Thong-bao-30-TB-VPCP-2022-thuc-hien-cam-ket-Lien-hop-quoc-ve-bien-doi-khi-hau-50217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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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國目前受到 EU CBAM 影響中等、宣布 2050 碳中和、2065 淨零排放 

根據統計 2020 年泰國 CBAM 品項出口全球數據為 122 億美元，其中出口歐

盟的金額達 2.5 億美元，占 CBAM 全球出口值比重 2.1%。2020 年泰國出口全球

總出口值達 2,292 億美元，其中 CBAM 品項出口到歐盟的金額僅 2.5 億美元，占

全球總出口值比重為 0.11%。以品項來看，前三大分別為鋼鐵、鋁製品及水泥，占

CBAM 出口品項約 81%，惟水泥占比不到 1%，可忽略不計；以金額來看，越南

在 2020 年出口全球總值達 2,292 億美元，其中 CBAM 品項出口到歐盟的金額 2.5

億美元，比重約為 0.11%。主要的出口廠商有鋼鐵類的泰國塔塔鋼鐵(Tata Steel 

Thailand) (印度出資)、Sahaviriya Steel Industries(泰資)、NS-Siam United 

Steel(日泰合資)及 Posco-Thainox Public(韓泰合資)；鋁的部分有 Thai Metal 

Aluminium(泰資 )、Schimmer Metal Standard(泰資 )及 United Aluminium 

Industry(泰資)等。 

泰國於 2021 年 10 月 UNFFF 的 COP26 大會上宣示 2050 年達成碳中和及

2065 年實現淨零排放目標，並以 2005 年為基準年，目標於 2030 年將溫室氣體

排放減少 20%。而泰國在 2022 年 11 月所提交給 UNFCCC 之長程減碳計畫5將針

對能源、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廢棄物、農業以及森林範疇規劃調適(adaptation)

措施，同時提供氣候韌性框架規劃，並更新泰國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在 2030

年相較 Business As Usual 情境減排 40%。泰國現今所執行的氣候變遷相關法律

為 2016 年通過的「2015-2050 年國家氣候變遷總體規劃」，將「排放交易機制」

作為重要的減碳手法，並規劃將排放交易機制納入《氣候變遷法》且提及自 2015

年起啟動的自願性全國碳交易市場，稱為「泰國自願排放減量計畫(T-VER)」，委由

專責機關「泰國溫室氣體管理組織(TGO)」營運，規則和程序制定溫室氣體減排方

法、減排信用額度的查核和認證等由 TGO 制定，將 CDM 方法納入考慮，並確保

符合泰國國情。自 2015 年以來，11,860,059 噸二氧化碳當量已獲得認證，其中

大部分來自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項目。自然資源和環境部下的自然資源和環境

政策規劃辦公室（ONEP）正在建立國內強制性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控制與交易(Cap 

& Trade)體系，這將加強現有的 T-VER 計劃。 2022 年 3 月，泰國國家氣候變化

 
5
 UFNCCC 泰國長程減碳計畫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Thailand%20LT-LEDS%20%28Revised%20Version%29_08Nov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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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委員會（NCCC）批准通過國內和國際碳交易初步指引，交易機制分為「場外」

交易（直接交易），也就是買賣雙方碳信用額度移轉以及「場內」，係透過碳交易中

心進行交易。指引內容亦包含規則和程序，並指定 TGO 作為登記和認證碳交易及

碳權的專責機構。此指引未來將作為氣候變化法案草案的一部分，ONEP 正在製定

後續法規明定須納入強制性碳交易機制的部門。能源轉型方面，泰國政府刻正規畫

的國家能源計畫(Nation Energy Plan)仍在制定當中，將綜整過去的五個能源計畫，

預計 2023 年通過核定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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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來西亞受 EU CBAM 程度較輕、電力系統轉型即碳交易為未來目標 

馬來西亞 2020 年 CBAM 品項出口全球達 89 億美元，其中出口歐盟的金額

有 2.8 億美元，占 CBAM 全球出口值比重 3.1%。而馬來西亞 2020 年出口全球總

出口值達 2,335 億美元，其中 CBAM 品項出口到歐盟的金額為 2.8 億美元，占全

球總出口值比重為 0.12%。主要受到影響的品項包含了鋼鐵(55.7%)、鋁(42.3%)、

水泥(2%)及肥料(約占 0.01%，故此忽略不計)，在馬來西亞主要的鋼鐵出口公私有

Syarikat Metal Industries of Malaysia Sdn Bhd (馬國) 、Gunawan Steel Group 

(印尼出資)；以及鋁業相關出口公司有 Kosan Aluminium Extrusion (馬國出資)、

Kamco Aluminium Sdn Bhd (馬國出資)。 

馬來西亞在聯合國氣候峰會 COP26 大會上提到疫情嚴重影響馬國經濟，故將

推遲長程低排放發展策略(Long-Term Low Emissions Development Strategy)發

布時程。國內的法規部分，馬來西亞總理於 2021 年 9 月在國會上提出「第十二個

大馬計畫」(Twelfth Malaysia Plan 2021-2025)時，宣布馬來西亞 2050 年成為碳

中和國家，並且積極推動馬來西亞之氣候變遷法，預計在 2024 年頒布施行。 

2020 年馬來西亞總碳排為 273 Mt，占全球總碳排 0.7%。主要減碳措施著重

在綠能的發展以及逐步淘汰燃煤電廠，推動再生能源計畫，盼 2025 年、2035 年

再生能源產能占總發電量 31%、40%。特別的是，馬來西亞為全球第 2 大棕櫚油

出口國，年產約 8000 萬噸廢料，可藉由再利用這些棕櫚廢料，進行加工變成生質

燃料，應用在重金屬工業加熱所需的燃料或直接燃燒提供低碳電力等新商業模式，

以期擴大生質能使用率，降低碳排量。 

因應 2050 年碳中和目標及歐盟 CBAM，馬來西亞積極將排放交易機制作為

關鍵的政策工具。國際碳市場機制部分，馬來西亞有參加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

(CDM)，以及國際自願性交易市場，但交易市場的溫室氣體減排機制並未被落實到

國內減碳行動當中。國內的部分，2019 年 9 月馬來西亞發布《國際自願市場機制

之國家指引》  （National Guidance on International Voluntary Market 

Mechanisms），提供國內企業參與國際自願性碳市場的參考依據，以利出口導向

的製造業廠商在國際貿易中控制好生產過程衍生的碳成本。自願性交易方面在

2022 年底已推出碳交易平台 Bursa Carbon Exchange (BCX) 提供國內企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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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023 年 3 月完成首筆交易，除提供自願性碳市場的指引外，馬來西亞也正在

建立強制性的排放交易機制，至於強制性交易市場規範及法規，因意見尚有諸多分

歧，故仍處於討論和研究擬定進度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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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尼受 EU CBAM 影響輕微、以建立氣候韌性為 2060 淨零之手段 

資料顯示 2020 年印尼 CBAM 品項出口至全球 86 億美元，其中出口歐盟的

金額達 2.5 億美元，印尼 CBAM 品項出口歐盟占其 CBAM 品項出口至全球近

30%(占 CBAM 全球出口值比重 2.9%)。2020 年印尼出口全球總出口值達 1,633

億美元，其中 CBAM 品項出口到歐盟的金額僅 2.5 億美元，占全球總出口值比重

為 0.15%。印尼 2020 年 CBAM 品項出口金額分布，前三名為鋼鐵、鋁及水泥，

各占 96.9%、3% 及不到 0.1%(忽略不計)。在印尼的主要可能受到 CBAM 徵收關

稅的製造出口商在鋼鐵的部分包含了印尼國營鋼鐵(Krakatau Steel，印尼資本)、

Gunawan Dianjaya Steel(印尼資本)及 Gunawan Steel Group(印尼資本)；鋁製

品出口製造商的部分有 PT Indonesia Asahan Aluminium(印尼資本 )以及

Alumindo Light Metal Industry(印尼資本)。 

根據 2022 年 9 月印尼所提交聯合國之增進版國家自主貢獻(ENDC)6，目標在

2030 年特定條件下減排 43.2%、無條件減排 31.89%，此更新版的 ENDC 與印尼

在 2021 年提交 UNFCCC 之長程低碳策略及氣候韌性 2050 (Indonesia LTS-LCCR 

2050)7目標一致，宣示在 2060 年前達到淨零排放(Net-Zero Emission)。 

自 2017 年起，印尼政府頒布了《環境經濟手段第 46 號條例》，要求在 2024

年之前實施排放或廢棄物許可證交易制度。在此基礎上，政府頒布了《第 98 號總

統令 - 碳經濟價值工具規範》，為包括碳排放交易體系在內的碳定價工具提供了

國家層級框架。2021 年，發電業開始展開自願性排放強度試行。該試行涉及 32 個

設施，占電力部門排放量 75%以上，市場平均碳價為每噸二氧化碳 2 美元。該試

行計畫欲使利害關係人熟悉碳排放交易體系的合規和交易抵減機制，並告知強制

性國家碳排放交易體系發展。 

  

 
6 Enhanc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 Republic of Indonesia 
7 Indonesia LTS-LCCR 2050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NDC/2022-09/ENDC%20Indonesia.pdf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Indonesia_LTS-LCCR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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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菲律賓收到 EU CBAM 影響輕微、著重於提供適應氣候變遷能力 

根據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統計資料顯示，2020 年菲律賓 CBAM 品項

出口全球 35 億美元，其中出口歐盟的金額達 3,490 萬美元，占 CBAM 全球出口

值比重為 0.9%。2020 年菲律賓出口全球總出口值達 638 億美元，其中 CBAM 品

項出口到歐盟的金額僅 3,490 萬美元，占全球總出口值比重為 0.05%。其中最大

宗的商品是鋼鐵，占比 99%，排名第二的鋁製品僅占 0.1%，此略不計。而菲國主

要的鋼鐵製造廠及出口廠商有亞洲鋼鐵製造(Steel Asia Manufacturing, 菲國資

金)、Capitol Steel (菲國資金)及 Steel Centre Philippines (菲國資金)。故 CBAM

過渡期及初期菲律賓鋼鐵出口將會是受影響最大的產業。 

人口超過一億的菲律賓在 2020 年國家總碳排量為 136 Mt 為五國之中最低，

且相較前一名次的越南之排放量少約 46%，人均年碳排放量僅為 1,200 公斤，低

於全球平均 4,000 公斤，因此菲國國內對於減碳面向關注度較低。儘管根據 Net 

Zero Tracker 資料，菲國似乎順理成章地沒有提出淨零目標及長程減碳計畫，但由

於菲律賓是島嶼組成的國家，且氣候高度脆弱地區，溫室效應造成的全球氣候變遷

所帶來的極端氣候事件讓菲律賓首當其衝。因此從菲律賓提交 UNFCCC 的國家自

主貢獻 （NDC） 目標在 2030 年排放量與 BAU 相比減少 75%，並預計 2030 年

達成再生能源占比 35%，2040 年達 50%，可看出菲國相當積極致力於減排以及

能源轉型。此外，菲律賓早在 2009 年即制定了《氣候變遷法》8(Climate Change 

Act)，要求主要內閣成員每季召開會議，並且制定國家氣候變遷行動計畫(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NCCAP)9，針對糧食安全、水資源適足性、生態及

環境穩定、人類安全、氣候友善的產業及服務、永續能源等等共 10 大目標議題進

行行動方案規劃，優先專注於提升能源效率、增設再生能源裝置、發展永續交通、

投資永續基礎建設及廢棄物回收處理甚至發電等領域，期望能夠增加面對氣候風

險事件時的韌性和適應能力，並減低對於菲國人民生命安全及經濟損害。另外，

2020 年菲律賓眾議院氣候變遷委員會批准《低碳經濟法》(Low Carbon Economy 

 
8 菲律賓氣候變遷法 

9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2011-2028 

https://climate.gov.ph/public/ckfinder/userfiles/files/Knowledge/RA%209729.pdf
https://faolex.fao.org/docs/pdf/phi1529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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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10為未來排放交易機制的實施提供法制基礎，詳細的實施時程及細節尚在商討

中。 該法案亦將設立「氣候再投資基金」，投入於解決全球暖化的投資項目。值得

注意的是菲國制定了至 2040 年的國家能源發展大綱(Philippine Energy Plan, 

PEP)11，預計於 2040 年達到至少 20GW 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PEP 旨在發展國

內能源儲存裝置容量(Energy Storage Capacity)，提供可靠、平價、安全的電力，

並達到 100%全國電氣化的目標。在再生能源面向則加速再生能源配額制度(RPS)

及綠色能源拍賣(GEAP)的推動。 

  

 
10 Low Carbon Economy Act – On progress 
11 Philippine Energy Plan 2020-2040 

http://legacy.senate.gov.ph/lisdata/1640813649!.pdf
https://www.doe.gov.ph/pep?withshiel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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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南向五國之低碳發展策略 

根據 Greenwatch 針對全球 60 個國家進行低碳政策發展評比的最新研究報

告指出，新南向五國的低碳發展概況表現依序為菲律賓(第 12 名)、印尼(第 26 名)、

越南(第 40 名)、泰國(第 42 名)及馬來西亞(第 56 名)。其中菲律賓的人均溫室氣體

排放量及總排放量(147.96 Mt)皆為五國最低；CCPI 因為只看人均排放，且將人均

排放權重設定高達 40%，所以雖然總排(602.59 Mt)是五國之中最高，但印尼因為

總人口多，人均排放在五國之中居次，導致 CCPI 排名仍位居前列。 

另外，越南及泰國因為能源使用效率較低及氣候政策的相對缺乏，即使相對來

說電力來源組合之中是五國之中使用較多的再生能源的國家，它們的 CCPI 排名仍

居中後段。而馬來西亞除了總碳排放量 (251.56 Mt) 僅高於菲律賓外，在其餘三

個評估範疇都是五國之中最落後的，並且也是五國之中除了菲律賓外，尚未宣示淨

零排放的國家。以下章節分別敘述新南向五國之低碳政策發展。 

表 7 五國低碳發展指標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評估範圍包含: 人均溫室氣體排放(40%)、再生能源使用(20%)、能源

效率(20%)、氣候政策(20%) 

資料來源: Germanwatch、歐盟 EDGAR 全球大氣研究碳排放資料庫、全球碳規範指引  

https://www.germanwatch.org/en/87632
https://edgar.jrc.ec.europa.eu/report_2022?vis=pop#emissions_table
https://netzeropolic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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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越南政府將溫室氣體盤查列入環保法規中: 年排 3000 噸以上每兩年盤查 

越南自 2005 年加入 WTO，並於 2010 年後半至今成為了自中國外移之企業

製造出口的重要據點，2012 年起電子相關產品即成為越南出口最大宗產品，有多

家世界知名電子製造商進駐，如韓國三星電子等。越南也是全球第二大紡織服裝出

口國家，經濟成長快速，在面對國際間淨零淨零轉型趨勢首當其衝，故越南政府對

此議題積極與國際接軌，並在 2022 年 10 月 COP26 會議提交給 UNFCCC 的

NDC(國家自主貢獻計畫)明訂越南自 2021 年至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的路徑。該

文件所訂定的主要目標請參考下表 7。   

表 8  Vietnam - 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to GHG emission reduction. 

目標年度/比較年度 目標 

2030/2020 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較 2020 減少 43.5% 

2030/2020 

2050/2030 

穩定增加植林面積到 42% 

維持植林面積穩定在 42% 

2030/2020 

2050/2030 

甲烷排放量減少 30％ 

甲烷排放量減少 40％ 

2050 實現碳/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雖然目前越南尚未將淨零排放入法，但以進入政策面階段，回溯越南在 2020

年 11 月國會通過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12(Law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係根據投資案對環境影響大小執行相對應的環境管理措施，例如施工環境衝擊評

估、廢棄物處理規劃、汙染排放防治規劃等等。且為循環經濟制訂規範，並擴大範

圍至生產製造端，同時加強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此外，亦於將氣候變遷相關因應措

施及建立氣候變遷資料庫等目標納入國家政策。該法案於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

生效實施，依據越南法令第 06/2022/ND–CP 號所制定的計畫，詳細記載溫室氣

體減排、臭氧層保護和碳交易市場發展的規定。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第 91 條規

範「制定溫室氣體減量路徑圖與盤查報告規則」，與第 139 條規範「碳交易市場的

 
12

 越南環境保護法 06/2022/ND-CP_越南法規資料庫 

https://thuvienphapluat.vn/van-ban/Tai-nguyen-Moi-truong/Luat-so-72-2020-QH14-Bao-ve-moi-truong-2020-43114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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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規劃」，並在【法案補充指引】13中預告 2024 年起年溫室氣體排放逾 3 千公

噸者及特定排放源，將被列入強制碳盤查的對象。而針對碳交易市場，根據越南自

然資源和環境部起草的碳市場發展計畫，碳排放交易所將於 2028 年正式上線，越

南與區域和國際市場之間的連結及碳權交易將更加緊密，且規劃在 2024 年第二季

由財政部及自然資源和環境部提交細部計畫交予中央政府審查，預計 2025 年進入

試營運階段。因此，從現在至 2027 年底，越南制定規定時會著重在碳權管理，以

及溫室氣體排放配額與碳權的交易。 

 

表 9 受到法規規範而需要進行碳交易取得排放資格之實體 

排放項目 被規範實體設施 

溫室氣體排放量 3000 ton CO2e/a 及以上設施 

能源消耗總量在 1000 TOE(噸油當

量)以上 

• 火力發電廠及工業生產設施 

• 商業建築 

• 年處理 6.5 萬噸或以上之固體廢棄物設施 

年/燃料消耗總量 1000 TOE 及以上之公路貨運企業 

 

 
13

 法案補充指引 No.: 01/2022/TT-BTNMT 

 

https://thuvienphapluat.vn/van-ban/EN/Tai-nguyen-Moi-truong/Circular-01-2022-TT-BTNMT-guidelines-for-implementation-of-law-on-environmental-protection/528824/tieng-an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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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環經濟的發展上越南政府在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布「循環經濟發展計

畫」14，提出 2025 年塑膠廢棄物回收率達到 85%、海洋塑膠廢棄物減少 50%等

目標，輔助 2050 淨零排放目標。 

為達到 2050 淨零政策目標，越南政府針對能源、製造業、交通及鼓勵綠色

投資等四大範疇進行重點式的發展，內容分述如下: 

1. 能源 

根據越南 2021-2030 國家電力發展規劃 PDP-815，預計到 2030 年再生能源

供應 30%之能源消費，除了聚焦發展離岸風力、太陽能、生質能、水力外，亦加

強輸電網絡支持再生能源併網以減少環境汙染。同時拓展液化天然氣電廠，逐漸淘

汰燃煤電廠預估至 2030 年至占總體電力供應 20%。越南近年再生能源容量迅速

成長，2020 年即使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太陽能系統安裝量仍達到 11GW，經濟學

人智庫預計越南太陽能系統 2030 年可達到 18.6 至 22GW。根據該草案，規劃

2045 年 Energy Mix 中燃煤占 9.6%，風力及太陽能合計占 50.7%，其中預計將大

 
14 APPROVING THE SCHEME FOR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IN VIETNAM 
15 On approving the National Power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2021-2030 period, with a vision to 2050 

圖 8 法案補充指引 No. 01/2022/TT-BTNMT 截圖 

圖 7 越南法規資料庫法令第 06/2022/ND-CP 截圖 

https://thuvienphapluat.vn/van-ban/EN/Thuong-mai/Decision-687-QD-TTg-2022-the-scheme-for-circular-economy-development-in-Vietnam/516871/tieng-anh.aspx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vepg.vn/wp-content/uploads/2023/05/PM-Decision-500-approving-PDP-VIII_1505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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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離岸風力比重。除了太陽能之外，風力為越南下一波重點發展再生能源，世

界銀行預估越南離岸風力總體潛力達 500GW。越南 2021 年離岸風機裝置安裝容

量 787MW，政府預估於 2030 年達 10GW。燃氣發電目標在 2030 年達到裝置容

量 14,930MW，年發電量 730 億度電。儲能部分，電池儲能裝置容量 2030 年目

標預估達 300MW，2050 年水力儲能加上電池儲能裝置容量目標 30,650-

45,550MW。 

2. 製造業 

推動在工業製程上利用爐渣、飛灰、石灰石或其他材料代替部分熟料來生產

水泥。此外，廢棄物循環議題上推動製造業者之 EPR(延伸生產者責任)，將規劃

設計固體廢棄物運輸方式與處理流程，並推動工業固體廢棄物之回收再利用與廢

棄物創能，例如廢棄物氣化發電等。 

3. 交通 

越南近年積極參與國際綠色倡議，越南交通部表示越南汽車工業展望到 2035 

年的發展目標都明確鼓勵生產環保汽車。為鼓勵越南電動車產業發展及消費，2022

年 3 月啟動電動車消費稅減免 80%及免支付汽車牌照稅三年的租稅優惠政策，將

刺激越南電動車市場發展。 

4. 農牧業 

以發展有機農業，轉變作物生產結構，應用農牧業廢棄物的處理及再利用技術

為主軸來減少農業部門甲烷排放，特別是濕稻種植以及牲畜廢物和農副產品的管

理為落實越南在 COP26 上的聲明而採取的措施，以便到 2030 年，甲烷排放量較

2020 年基準減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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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國以建立碳交易、循環經濟(BCG)為邁向淨零之主要規畫 

依照 Net Zero Tracker 分類，泰國淨零階段位於「已納入政策文件」階段。而

2016 年泰國通過「2015-2050 年國家氣候變遷總體計畫」(CCMP)，為目前泰國

推動減碳的重要政策依據。近期泰國正在草擬實現淨零排放的《氣候變遷法》

(Climate Change Act)，規劃將碳交易納入立法，預計在 2023 年度提交內閣審核。

泰國政府將碳交易市場機制視為減碳的重要工具，所以在氣候變遷法立法完成之

前，已規劃在 2022 年於東部經濟走廊地區(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EEC)進

行小規模碳交易試點以測試碳交易平台的功能，而全國強制性的排放交易機制仍

在規劃中。自願性排放交易部分，於 2013 年起推動自願性碳排放交易系統(V-ETS)，

於 2015 年正式啟動，針對高碳排放產業試點設定直接碳排放與能源間接碳排放設

定上限，並授予碳排放配額 (allowance)，且於 2020 年啟動示範版碳交易平臺。

對於氣候變遷、環境污染等議題泰國政府切入的角度從改變泰國的經濟模式著手，

提出 BCG (Bio-Circular-Green Economic Model)16 經濟模式，重點發展四大產

業，包含食品與農業、醫療健康產業、能源材料及生物化學、旅遊與創意產業等。

目標於 2027 年達成環境與資源永續、社會經濟繁榮、永續經濟成長、產業自主發

展等四大目標。透過 1)政府採購計畫替創新產品和服務提供市場需求；2)2016 年

起泰國政府委由泰國國家科學院建立提供泰國創新清單(Thai Innovation List)17，

替其中所列之產品及服務提供稅收優惠計畫；3)推動碳足跡標章、綠色標章、環境

標章等 BCG 相關標章；4)推動碳定價、污染者付費等原則；5)以及放寬泰國能源

產業管制措施。以下分別就能源、運輸、工業及住宅及商業建築等四大範疇規劃及

目標加以敘述: 

1. 能源 

在 2015 年泰國提出之替代能源發展計畫（Alternative Energy Development 

Plan，AEDP）18規劃至 2037 年之間的能源發展方向，預計 2037 年綠電占比提升

至 35%，並且與 BCG 模式相輔相成。鼓勵安裝使用沼氣、生物質和混合太陽能系

 
16 BCG Economic Model: » Bio-Circular-Green Economic Model (BCG) (thaiembdc.org) 
17

 Thai Innovation List - NSTDA 
18

 Alternative Energy Development Plan- AEDP 

https://thaiembdc.org/bio-circular-green-bcg/
https://www.nstda.or.th/en/industry-support/research-and-development-investment-promotion-measures.html#:~:text=NSTDA%20was%20tasked%20to%20lead%20the%20implementation%20of,the%20fast-track%20treatment%20in%20the%20government%20procurement%20process.
https://cdn.climatepolicyradar.org/navigator/THA/2015/alternative-energy-development-plan-2015-2036_5129afc2f902a407787e2077bee24d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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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發電，促使泰國農村與農業社區與公共或民營企業合作，自行產出、消費和銷售

電力和其他類型的能源。此外，泰國為能源淨進口國家，將注重發展生質能源，包

含農業廢棄物衍生燃料（Refuse-Derived Fuel，RDF）等。泰國皇家政府正在製

定國家能源計劃（National Energy Plan19，NEP），將為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提供

能源領域的發展政策方向。預計在 2023 年獲得批准的 NEP 2022 將合併以下五個

行動計劃20，包含「2018 年天然氣計劃草案、2018 年電力發展計劃（PDP）修訂

版（Rev.）1、2018 年替代能源發展計劃（AEDP）草案、2018 年石油計劃以及 

2018 年能源效率計劃 (EEP) 草案」。根據新能源規劃，提出到 2065 年至 2070

年實現電力部門碳中和，可再生能源將占其新增發電量的 50%，取代目前作為其

發電部門支柱的天然氣，並發展潔淨能源技術如水上型太陽能系統，預估到 2023

年太陽能發電裝置容量預估約 3.9GW，預計於 2037 年可達到 15GW，其中以屋

頂型太陽能系統為發展重點。以及碳捕捉、封存及利用技術，目標到 2050 年使用

CCS 技術的燃煤及燃氣電廠提高到 43%。 

2. 運輸 

泰國將交通運輸碳排放列為重要減碳範疇，規劃 2050年交通碳排放至少減半。

此外，在 BCG 框架下，泰國將推動交通用生質燃料發展，並研發油脂化學創新。

泰國政府對於生產電動車之獎勵措施，第一階段政策係提供電動車補貼(2022-

2025) 2022 年泰國批准電動車發展措施，降低電動汽機車整車及關鍵電子零件進

口稅優惠，提供國內民眾補助購買電動車；降低進口關稅(2022-2023)及消費稅

(2022-2025)。第二階段政策係推動泰國本土生產電動車，2024 年起汽車製造商

必須生產與 2022-2023年整車進口數量相等之電動車，必要時可延長至 2025年，

惟生產比例調高至 1.5 倍。目標在 2025 年電動汽車年產能 25 萬輛、電動公車 3

千輛、電動機車 5.3 萬輛；2030 年電動車年產能達 75 萬輛，生產覆蓋率達 30%，

訂於 2035 年禁售燃油車，同時推出多項投資誘因吸引國內外資金及技術轉入，預

計 2036 年建造 120 萬輛電動車及 690 座電動充電站。 

3. 工業 

 
19

 EPPO: Energy Policy and Planning Office, Ministry of Energy, Thailand 
20

 Thailand - Country Commercial Guide 

https://www.eppo.go.th/epposite/index.php/en/
https://www.trade.gov/country-commercial-guides/thailand-energy#:~:text=The%20Royal%20Thai%20Government%20is%20preparing%20the%20Thailand,sector%20for%20both%20government%20agencies%20and%20private%20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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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積極透過更新設備、提高工廠與建築的工業效能標準、限制電力使用、支

持熱電共生之電力產出、提供財務補助等方式，來減少能源使用強度，並且設定目

標要提高加熱(Heating)系統的電氣設施之能源效率到 77%。此外，在化學及非金

屬工業中，推行碳捕捉、封存及利用(CCUS)技術的發展，估計到 2050 年將捕捉

18 億噸碳。在自然為基礎的減碳方面(Nature-based CR)，泰國將推動森林復育

誘因，目標至 2027 年要復育 51 萬公頃森林，創造 960 萬噸碳匯，並協助業者以

自然碳匯抵減碳排放，配合上述國內碳交易所之碳權買賣的相關機制，提供碳交易

平台發展市場。 

4. 住宅及商業建築 

住宅部門的能源消耗主要為製冷用之家用空調電力使用，泰國政府希望透過提

高住宅部門設備的能源效率，例如更換變頻冷氣或使用隔熱效果較好的建築材料

或門窗等等，目標 2050 年總能源消耗減少 29%，同時並行推廣公私部門之建築

如飯店、公寓和醫院加裝太陽能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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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來西亞政府刻正擬定氣候變遷法與能源轉型雙軌並行 

由於馬來西亞淨零階段處於「僅有聲明／承諾達成淨零」，且尚未繳交付予

UNFCCC 長程減碳計畫，其國際主要減碳目標來自國家自主貢獻(NDC)規劃，為

配合經濟發展目標，承諾以 2005 年為基準在 2030 年達到相對 GDP 之碳排放強

度減少 45%。國內政策法規部分，除了在 2017年提出之《綠色科技總體計畫 2017-

2030》21著重於能源、製造、運輸、建築、廢棄物、水資源六大領域低碳發展外，

2021 年 9 月馬來西亞總理提交新的經濟計畫「第 12 個大馬計畫(12MP)」給國

會，並在會中宣示馬來西亞 2050 年成為碳中和國家。12MP 中關於綠色永續目標

除了呼應 NDC 中排放強度相對 GDP 在 2030 年減 45%外，尚有於 2025 年前 1)

政府綠色採購占比達 25%；2)家庭垃圾回收率達 40%；3)氫氟碳化物消耗減少 67%。

同時特別將《氣候變遷法》 (Climate Change Act)的立法納入其中，以提升國家

推動氣候變遷行動的有效性。馬來西亞政府刻正擬定《氣候變遷法》的框架，預計

2024 年將頒布法案。此外，為實現 2050 年碳中和目標，碳定價被馬來西亞視為

重要的政策工具，規劃未來將實施碳交易及碳稅。在 2022 年 12 月 9 日馬來西亞

政府成立第一個自願性碳交易所 Bursa Carbon Exchange (BCX)22，並在 2023 年

3 月 16 日執行第一次電子交易拍賣，共有 15 個買家交易了 150,000 Verra 認證

的碳權。馬來西亞因應上述減碳目標所重點發展之產業包含能源、運輸、工業製程

及環境等四大範疇，分述如下: 

1. 能源 

因應 2050 年碳中和目標，馬來西亞目標在 2025 年將再生能源占 Energy Mix

提升至 31%，2035 年達到 40%，搭配之政策配套措施包含不再新建燃煤電廠並

積極推動發展再生能源，包含太陽光電、生質燃料、沼氣、水力等，其中，水力發

電將全面拓展其使用率；太陽能發電將加速建築物的太陽能裝置；生質能發電將創

造新商業模式、擴大使用率；新能源則包括自 2025 年後拓展離岸及陸上的風力

發電方案，以及推動綠色氫能技術為主的電池蓄能長期方案。據統計，2021 年太

陽能發電裝置容量約 1.8GW，預計於 2050 年約可達到 9GW。據報導，目前馬來

 
21 綠色科技總體計畫 2017-2030 

22
 (Bursa Carbon Exchange (BCX)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pmo.gov.my/wp-content/uploads/2019/07/Green-Technology-Master-Plan-Malaysia-2017-20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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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規模最大之太陽能發電廠 Coara Marang 已於 2022 年第四季運作，最高發

電量可達 116,000 度。馬來西亞永續能源發展局制定之「2022~2035 年馬國再生

能源計畫（MyRER）」23資料顯示，沙巴州由於陽光充裕而最具發展太陽能潛力，

若將未開發土地全部投資太陽能發電，裝置容量可達 99.4GW，目前沙巴州規劃中

的太陽能案場至 2024 年僅約 0.1GW，成長空間大。 

2. 運輸 

為減少運輸部門的碳排放，馬來西亞積極在交通領域推動綠色技術的使用，包

括 2015 年公告「電動車藍圖」（Electric Mobility Blueprint），從推廣電動運輸、

強化電動車生態系、加速電動車技術在地化等三大面向著手，目標 2030 年全國

使用 10 萬輛電動汽車、10 萬輛電動機車、2 千輛電動巴士，及建置 12.5 萬個

充電站。此外，馬國政府於 2020 年提出低碳移動發展計畫(Low Carbon Mobility 

Blueprint 2021-2030，LCMB)24，除了目標提升現有的公共交通系統，推廣低碳

交通運輸，並且目標在 2030 年將政府採購的汽車全面汰換為電動車外，並且設

定乘客用車(passenger car)的排放強度目標以及提出 2025 年前設立 1 萬座電動

車充電站(2023 年 7 月約有 1,063 座充電站)25。 

表 10 馬來西亞乘用車排放強度標準目標 (資料來源: LCMB) 

期間年度 國家目標，對乘用車而言 

2024-2026 123 gCO2/km (等同於 5.3 公升/100 公里) 

2027-2030 95 gCO2/km (等同於 4.1 公升/100 公里) 

除了上述的政策和措施外，馬來西亞政府編列預算執行激勵措施包括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免除本地組裝電動車之全部進口稅、消費稅和銷售稅，以及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免除進口電動車的全部進口稅和消費稅。此外，還將實行

免稅政策，電動車將獲得高達 100%的道路稅豁免，以及購買、安裝、租賃、租購

和電動車充電設施的訂閱費可獲得最高 2,500 令吉的個人所得稅減免。 

3. 工業製程 

 
23

 MALAYSIA RENEWABLE ENERGY ROADMAP (MYRER) 

24 Malaysia Low Carbon Mobility Development Plan 
25 Tesla becomes latest EV company to see promise in Malaysia 

https://www.seda.gov.my/reportal/myrer/
https://www.mgtc.gov.my/what-we-do/low-carbon-mobility-2/low-carbon-mobility-blueprint/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Automobiles/Tesla-becomes-latest-EV-company-to-see-promise-in-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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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馬來西亞啟動「2016 至  2025 年國家能源效率行動計畫」 26

（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Action Plan 2016-2025），目標十年內將電力使用

量減少 8%，節能 5.2 萬 GWh、減碳 3,800 萬噸，其中針對工業部門將加強中大

型工業的能源稽核與管理機制，並推廣工業及商業建築導入汽電共生系統。此外，

馬來西亞為達到工業製程減碳，亦積極發展並利用 CCUS 技術來發展氫能業務。  

4. 環境 

• 在 MP12 中提到目標國家範圍內森林覆蓋率至少維持在 50%； 

• 2021 年發布《2050 吉隆坡氣候行動計畫》27之低碳城市總體計畫，推動

零廢棄物、循環利用、零排放建築及低碳城市發展。 

  

  

 
26 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Action Plan 2016-2025 
27

 《2050 吉隆坡氣候行動計畫》 

https://www.iea.org/policies/2385-national-energy-efficiency-action-plan-2016-2025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dbkl.gov.my/wp-content/uploads/2021/07/C40_KLCAP2050_viewing-only-MR-single_compress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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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尼考慮施行碳稅並且著重減少對煤炭作為發電來源的依賴 

2023 年 2 月 22 日，印度尼西亞能源和礦產資源部(MEMR)宣布針對發電業

啟動基於排放強度的強制性排放交易體系(ETS)28。此制度覆蓋裝置容量超過 100 

MW 的設施，後續可能包括較小的煤炭和化石燃料發電廠。該涵蓋範圍初步包含

99 座燃煤電廠，占全國發電量的 81.4%。此外，政府將制定排放強度遞減目標，

確定每個設施每發電 MWh 時獲得的允許排放配額(allowance)。預計將分配總計

2,00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q)的配額。此 ETS 制度將分三個階段實施。第一階

段，2023 年至 2024 年運行，僅覆蓋燃煤電廠。第二階段（2025 年至 2027 年）

和第三階段（2028 年至 2030 年），政府計劃將 ETS 的覆蓋範圍擴大到未接入國

營電力事業 Perusahaan Listrik Negara Company (PLN)電網的石油和天然氣發

電廠以及其他燃煤發電廠。 

2022 年 10 月，環境與林業部發布了第 21/2022 號條例《碳經濟價值實施指

南》29，為印尼實施跨部門碳排放交易體系提供了法律依據，內容涵蓋了排放抵減、

特定別的碳交易路徑圖、MRV 程序和制度安排(包含組織有效率地用來立法、計畫

及管理關於政策、系統以及程序制定活動的工具)。去年 12 月，MEMR 頒布了第

16/2022 號法規《發電子行業碳經濟價值實施指南》30，為發電業參與 ETS 制度

提供了法源依據。此碳排放交易體系最終將成為排放總量交易制度(Cap & Trade)

和碳稅的混合體(Cap-tax-and-trade)。碳稅的部分，印尼在 2021 年 10 月依稅務

調和綜合法第 7/2021 號規定(Harmonization of Tax Regulations)，第一階段將

對燃煤電廠徵收碳稅，實施總量控管和交易機制，未能履行該制度義務的設施將被

徵稅，其稅率最終將與國內碳市場的價格掛鉤。時間原訂在 2022 年 4 月實施，但

依照印尼政府說法，因疫情及地緣政治影響，目前展緩實施尚未生效，有可能於

2025 年施行。 

氣候變遷與低碳發展目標印尼為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國，亦是全球第十大碳

排放國家，2020 年碳排放量達 590 Mt，在新南向五國中為最大排放國。印尼的

 
28

 Intensity-based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 for the power generation sector 

29 Guidelines for Carbon Economic Value Implementation 
30“Guidelines for Carbon Economic Value Implementation for the Power Generation Sub-sector”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news/indonesia-launches-emissions-trading-system-power-generation-sector
https://jdih.menlhk.go.id/new/uploads/files/2022pmlhk021_menlhk_10252022143318.pdf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jdih.esdm.go.id/storage/document/Permen%20ESDM%20No.%2016%20Tahun%20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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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減碳目標為 2030 年排放量減少 25%，長期目標為 2060 年實現淨零碳排。碳

定價機制亦為印尼之重要政策工具，未來印尼有望成為東南亞五國首個建立強制

性碳市場的國家。 

印尼推動的重要低碳發展政策包含原本預計 2022 年底前開始對發電業徵收

碳稅，目前延宕，估計 2025 年實施；2025 年展開強制性排放交易機制。此外，

減碳與環保實際作為主要分為能源、運輸、工業及碳匯，分述如下:  

1. 能源 

2021 年印尼國營電力公司（Perusahaan Listrik Negara，PLN）發布「2021-

2030 年電力供應之企業規畫」（2021-2030 Electricity Supply Business Plan）31，

規劃以再生能源逐步取代化石燃料，預計 2050年再生能源占比達三成，並以水力、

太陽能、地熱為重點發展項目，其中地熱被認為是滿足印尼能源增長需求的關鍵之

一。能源轉型減排規劃在 2050 年燃煤發電占比從 2019 年 59%下降至 38%，以

及依照 2017 年印尼頒布國家能源總體規劃(22/2017 總統令)，至 2025 年時再生

能源占比達 23%。 

2. 運輸 

印尼因應淨零轉型在運輸方面主軸為 1)推出電動車相關政策措施，並加速設

置充電站及 2)2050 年禁售燃油車。為達到減碳排放的目標，印尼積極推動電動車

發展，相關政策及獎勵措施主要依據 2019 年第 55/2019 號總統令，該規定包含

自製率要求、財政和非財政獎勵措施以及充電站等相關基礎設施的規定。  

I. 本地自製率最低要求目標 (TKDN)，據印尼工業部 2022 年第 6 號部長令：  

• 兩輪及三輪電動車2020年至2023年目標為40%，2024年提高到60%，

2026 年至 2031 年再增至 80%。  

• 對於四輪或以上的電動車，TKDN 目標 2020 年至 2021 年為 35%，

2022 年至 2023 年為 40%，2024 年至 2029 年為 60%，2030 年至

2031 年則為 80%。  

II. 向電動車生產者提供的財政和非財政獎勵措施包含： 

• 財政政策： 

 
31 2021-2030 Electricity Supply Business Plan 

https://web.pln.co.id/statics/uploads/2021/10/ruptl-2021-20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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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完全拆卸 (Completely Knock Down, CKD) 和不完全拆卸

(Incompletely Knock Down, IKD)的電動車提供進口關稅優惠。322) 依

電動車排放量及引擎容量提供稅收優惠。3)就電動車材料和機械進口提

供稅收優惠及免稅期。4)就電動車電池產業人力資源認證提供獎勵措施。

5)就電動車、電動車電池、電動車相關產品的認證，提供獎勵措施。  

• 非財政政策： 

1)電動車可獲特殊車牌，無須受單雙號車牌隔日上路之限制。2) 電動車

相關技術和產品的生產權，其許可/專利由中央/地方政府持有。 

III. 向電動車消費者提供的獎勵措施： 

消費者購買在印尼設有工廠的電動汽車或電動機車可獲得補助。電

動機車 2023 年 3 月起實施。每輛電動機車將提供 700 萬印尼盾(約新臺

幣 1 萬 4 千元)，電動汽車優惠自 2023 年 4 月實施，享有加值稅率(VAT)

自 11%降至 1%之優惠。  

IV. 其他政策： 

• 使用全電動或混合電動技術的低成本綠色車(LCGC)可享進一步稅收優

惠(Government Regulation No. 4 73/2019)； 

• 2020 年 1 月起禁止金屬原料鎳出口來促進國內冶煉產業的發展，以確

保國內原物料之供應； 

• 第 10/2021 號總統令允許原本被禁止之外國直接投資(FDI)於能源、礦

產及運輸部門。 

• 2022 年印尼政府頒布 2022 年第 7 號總統令，指示公務車使用電動車，

責成十多個印尼政府單位依據各自職責、權限，採取必要措施，透過制

定法規、提撥預算、進行採購計畫等，加速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將電動

車作為營運服務車輛及公務用車。 

3. 工業減碳 

印尼為促進工業開發及運用再生能源供電滿足生產所需用電，2021 年 12 

 
32 註：據印尼汽車製造商協會【GAIKINDO】網站說明，CKD 是指進口車處於零組件完整的狀態，但尚未組裝好。這些零組件會在進口國被組裝成為整車。而

IKD 則指零組件是以不完整狀態送到進口國，沒有進口的零組件則在國內生產。IKD 車的價格相對便宜，因為部分零組件是在本地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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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開始在北加里曼丹（North Kalimantan）建造一座全球最大的綠色工業園區，

占地約 3 萬公頃，預計 2029 年內完成。該座工業園區將利用水力電廠、太陽能電

廠所供應的綠電進行工業製造，並積極加速推動生物燃料、鋰電池技術、電動汽車

產業的發展，該工業區所生產的產品將涵蓋太陽能電板、半導體及再生鋁等。 

4. 碳匯 

印尼周邊海域擁有的海草和紅樹林面積約占全球「藍碳」 (包含紅樹林

mangrove、海草 seagrass 及鹽沼 salt marsh)33儲存量的 17%。印尼政府正積極

尋求藍碳捕捉的機會，並在 2023 年 1 月 19 日與世界經濟論壇(WEF)簽署一項合

作協議，稱為「藍碳協議」，以強化該國對藍碳之努力，滿足持續增長的藍碳權需

求，並透過推動藍碳權融資，促進海洋環境復育與保存。該協議是世界經濟論壇「海

洋行動議程（Ocean Action Agenda）」系列倡議的第一環，試圖連結全球不同領

域的藍碳利害關係人，搭配不同面向之倡議，最終目標為滿足全球對高品質藍碳權

及計畫急速增長的需求。印度尼西亞海事和投資部長 Luhut B. Pandjaitan 表示，

透過與 WEF 簽屬該協議的幫助，印尼計劃到 2024 年恢復 60 萬公頃紅樹林。 

  

 
33 Blue Carbon Credits 

https://carboncredits.com/the-importance-of-blue-carbon-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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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菲律賓以建立能源韌性及發展碳匯為關注焦點 

菲律賓總體碳排量為五國最低，且比第四位的越南少了 46%，故菲律賓在未

來淨零排放的趨勢中，所扮演的腳色在提供碳權、碳匯和再生能源電力方面較有潛

力。此處就菲律賓針對能源、工業、運輸及住宅等四個範疇之政策分述如下: 

1. 能源  

菲律賓國家由 7,107 座島嶼組成，地處熱帶，多地震颱風，集中式發電網絡維

修且電力配送不易，故電費為東南亞中最高，而高額電力成本成為菲律賓再生能源

及分散式供電系統發展誘因。根據菲國 2020 年提出的菲律賓能源計畫(PEP)目標

在 2030 年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到 35%，在 2040 年達到 50%。並且計劃在 2055 年

將燃煤電廠全面除役。菲律賓能源部於 2021 年 6 月啟動離岸風力發展藍圖計畫

（Offshore Wind Roadmap Project），菲律賓能源部目前已核准 5 項風力開發

計畫，合計潛在開發容量為 5GW。已在 2022 年啟動首座離岸風場。Wood 

Mackenzie 國際能源研究顧問公司預估，到 2030 年菲律賓可吸引約 119 億美元

的風力和太陽能投資。近期大型計畫發展包含三井集團及與菲律賓獨立電力供應

商 GBP 將協議建造一座 115MW 太陽能電廠，菲律賓當地企業 Nueva Ecija 

Corporation 則於 2021 年 12 月宣布將建造共 1GW 的太陽能計畫。菲國在 2021

年地熱安裝容量約 1.9GW，自 2020 年 10 月起，菲律賓能源部允許大型地熱探

勘、發展、用電計畫可 100%由外資持有，以加速菲律賓再生能源的發展，預計

2025-2030年間地熱發電裝置容量增 80 MW。節能為 PEP另一項主軸，且在 2021

年 2 月菲律賓能源部發布一項指引，要求新建及既有建築物應使用太陽能發電供

應熱水器、空調系統及照明系統，建築業主亦可向當地電力公司銷售最多 100kW

的剩餘再生能源電力。 

2. 工業 

• 藉由培植菲國能源效率及節能技術產業以及能源服務公司(ESCOs)的能力建

構，發展低耗能照明、水冷式空調系統及高效能運具等相關技術。  

• 正如《國家智能電網政策框架》34中所述，菲律賓將發展具有需求響應、需求

側和峰值負荷管理的電網，提供穩定電力給工業使用。  

 
34 National Smart Grid Policy Framework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doe.gov.ph/sites/default/files/pdf/issuances/dc2020-02-00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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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檢討因再生能源發展路程上如生質燃料、太陽能等能源價格造成分散式

電網電費波動連帶造成工業用電價格不穩定等議題。  

3.  運輸  

• 能源部推出的以租稅優惠提升燃油車汰換的誘因稅收改革法給予購買電動車

免稅優惠，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之菲國稅收改革法重點包括降低個人所得

稅、提高油品貨物稅、汽車從價稅、菸草貨物稅、含糖飲料稅及調整加值稅

（VAT）增收範圍等，其中雖然提高汽車從價稅，但針對購買電動車及油電

混合車給予免稅或減半之優惠稅率待遇，有利電動車在菲國市場銷售。新制

汽車從價稅依據是否為油電混合車及價格級距分為八種稅率35,36，汽車稅前

售價 60 萬披索（1.1 萬美元）以下者，油電混合車課徵 2％貨物稅、一般車

輛課徵 4％貨物稅；售價 60 萬披索以上、100 萬披索（1.9 萬美元）以下者，

油電混合車稅率為 5％、一般車輛稅率為 10％；售價為 100 萬披索以上、

400 萬披索（7.5 萬美元）以下，油電混合車稅率為 10％、一般車輛稅率為

20％；售價為 400 萬披索以上者，油電混合車稅率為 25％、一般車輛稅率

為 50％，電動車則不另外課稅。 

• 2030 年電動車使用占比達到 21%、2050 年占 50% 

4. 住宅 

• 藉由裝設太陽能板及絕緣材料提高建築效能、推廣綠建築評級制度。37 

• 2015 年推出的「綠建築法典(Green Building Code)」38目標 2030 年減少

8.64 億美元的建築成本，減碳 187 公噸。  

  

 
35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TRAIN) Law 
36 Excise Tax is a tax on the production, sale or consumption of a commodity in a country. 
37 GREEEN Award 
38 Philippines Green Building Code 2015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taxreform.dof.gov.ph/wp-content/uploads/2019/07/RR-No-24-2018-TRAIN-Law.pdf
https://www.bir.gov.ph/index.php/tax-information/withholding-tax/10-tax-information.html
https://www.greenbuilding.ph/greeen-award
https://climate-laws.org/document/philippine-green-building-code-p-d-1096_a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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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南向五國說明座談會辦理及問卷調查結果 

第一節 五國說明座談會辦理情形 

為因應國際當前淨零轉型趨勢，促進新南向重點五國僑臺商對於現階段面臨

當地各國及主要出口國家所需面臨法規趨勢，以及包含國際品牌商自主淨零碳排

要求等相關訊息，於 9~10 月陸續前往新南向重點五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

越南、菲律賓，舉辦「新南向產業轉型升級-淨零碳排行動趨勢」座談會共計 6 場

次，於會中安排 2 位講師分別介紹「全球淨零碳排政策發展趨勢」、「當地國淨零

政策發展趨勢」、「供應鏈碳管理倡議活動」以及「溫室氣體盤查」四項主題，使當

地僑臺商充分了解法規趨勢及確保對問卷題目充分了解，並於座談會中發放淨零

轉型調查問卷引導當地僑臺商進行填答及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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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來西亞(一) 

• 辦理時間：2023 年 9 月 5 日(二) 

• 辦理地點：富臨門酒家 MARCO POLO CHINESE CUISINE 

• 與會人員：駐馬來西亞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秘書 宋怡穎 、 

              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康耀忠  

              與馬來西亞當地僑臺商共 38 人與會 

• 會議議程： 

表 11 馬來西亞(第一場)座談會議程 

時間 內容 講者 

16:30-17:00 報到 

17:00-17:10 

開幕致詞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

組)秘書 宋怡穎 

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 康

耀忠 

KPMG 安侯建業海外業務發展中心新

馬區主持會計師 趙敏如 

17:10-17:40 

專題演講： 

• 全球淨零碳排政策發展趨勢 

• 馬來西亞當地淨零碳排政策發

展趨勢 

KPMG 蘇彥綸 副理 
 

17:40-18:20 

專題演講： 

• 供應鏈碳管理倡議活動 

• 溫室氣體盤查 

• 淨零轉型調查問卷填寫說明 

KPMG 安侯碳資源 黃力家 董事總經

理 

18:20-18:40 問卷填寫 

18:40-21:00 交流晚宴 

• 會議辦理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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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來西亞(二) 

• 辦理時間：2023 年 9 月 6 日(三) 

• 辦理地點：露夜園酒家宴會廳 

• 與會人員：馬來西亞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祕書長 楊博鈞、 

          馬來西亞馬六甲臺灣商會會長 呂冠賢 

          及馬六甲當地僑臺商共 20 人與會 

• 會議議程： 

表 12 馬來西亞(第二場)座談會議程 

時間 內容 講者 

16:30-17:00 報到 

17:00-17:10 

開幕致詞 KPMG 安侯建業海外業務發展中心新

馬區主持會計師 趙敏如 

17:10-17:40 

專題演講： 

• 全球淨零碳排政策發展趨勢 

• 馬來西亞當地淨零碳排政策發

展趨勢 

KPMG 蘇彥綸 副理 
 

17:40-18:20 

專題演講： 

• 供應鏈碳管理倡議活動 

• 溫室氣體盤查 

• 淨零轉型調查問卷填寫說明 

KPMG 安侯碳資源 黃力家 董事總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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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18:40 問卷填寫 

18:40-21:00 交流晚宴 

• 會議辦理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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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尼 

• 辦理時間：2023 年 9 月 10 日(日) 

• 辦理地點：The Brassey Club House – PIK 

• 與會人員：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經濟組)組長 路豐璟 

          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經濟組)秘書 陳建璋 

          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僑務組)組長 李叔玲 

          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僑務組)秘書 廖美玲 

          印尼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長 王昇彬 

          及印尼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當地僑臺商共 48 人與會 

• 會議議程： 

表 13 印尼座談會議程 

時間 內容 講者 

13:00-13:10 

致詞 印尼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會長 

傅楚楚 

13:10-13:30 

專題演講： 

• 全球淨零碳排政策發展趨勢 

• 印尼當地淨零碳排政策發展趨勢 

KPMG 蘇彥綸 副理 
 

13:30-14:00 

專題演講： 

• 供應鏈碳管理倡議活動 

• 溫室氣體盤查 

• 淨零轉型調查問卷填寫說明 

KPMG 安侯碳資源 黃力家 董事總

經理 

14:00-14:20 問卷填寫 

• 會議辦理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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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泰國 

• 辦理時間：2023 年 9 月 14 日(四) 

• 辦理地點：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商務會議室 

• 與會人員：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副組長 陳超峰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 賴迎秋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陳漢川 

及泰國當地僑臺商共 45 人與會 

• 會議議程： 

表 14 泰國座談會議程 

時間 內容 講者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開幕致詞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

副組長 陳超峰 

泰國台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陳漢川 

KPMG 安侯建業海外業務發展中心

泰國區主持會計師 張純怡 

13:40-14:10 

專題演講： 

• 全球淨零碳排政策發展趨勢 

• 泰國當地淨零碳排政策發展趨勢 

KPMG 安侯建業副理 蘇彥綸 
 

14:10-14:50 

專題演講： 

• 供應鏈碳管理倡議活動 

• 溫室氣體盤查 

• 淨零轉型調查問卷填寫說明 

KPMG 安侯碳資源董事總經理 黃力

家  

14:50-15:10 問卷填寫 

• 會議辦理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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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越南 

• 辦理時間：2023 年 9 月 16 日(六) 

• 辦理地點：北寧孟青豪華酒店 Muong Thanh Luxury Bac Ninh Hotel 

• 與會人員：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石瑞琦 

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陳維海 

          越南外交部外事局局長 阮如孝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許玉林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簡智明 

• 會議議程： 

表 15 越南座談會議程 

時間 內容 講者 

13:00-13:30 報到 

13:30-14:00 

開幕致詞 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石瑞琦 

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陳維海 

越南外交部外事局局長 阮如孝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許玉林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簡智明 

14:00-14:30 

專題演講： 

• 全球及淨零碳排政策發展趨勢 

• 越南當地淨零碳排政策發展趨

勢 

KPMG 安侯碳資源董事總經理 黃力家 
 

14:30-14:50 問卷填寫 

• 會議辦理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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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菲律賓 

• 辦理時間：2023 年 10 月 27 日(五) 

• 辦理地點：世紀海鮮酒家 The Century Seafood Restaurant 

• 與會人員：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 周民淦 

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公使 楊仕登 

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長 荀玉蓉 

菲華文教中心副主任 梁崇偉 

菲律賓台灣商會總會總會長 李欣芬 

• 會議議程： 

表 16 菲律賓座談會議程 

時間 內容 講者 

17:00-17:30 報到 

17:30-17:40 

致歡迎詞 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使 周

民淦  

菲律賓台商總會總會長 李欣芬 

17:40-18:10 

專題演講： 

• 全球淨零碳排政策發展趨勢 

• 菲律賓當地淨零碳排政策發展

趨勢 

KPMG 安侯建業主任 何承遠 
 

18:10-18:40 

專題演講： 

• 供應鏈碳管理倡議活動 

• 溫室氣體盤查 

• 淨零轉型調查問卷填寫說明 

KPMG安侯碳資源董事總經理 黃力家  

18:40-19:00 問卷填寫 

19:00-21:00 交流晚宴 

• 會議辦理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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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僑臺商因應當地國及出口國淨零政策影響概況 

針對回收問卷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共有 219 份問卷，排除「明顯無效(如填

答不完整、產列類別不明等)」、「非製造業」及「未出口」之僑臺商回填問卷，

統計占比如圖 10 調查對象出口國分布情形所示依序為越南 43% (95 份)、泰

國 23% (50 份)、馬來西亞 14% (31 份)、印尼 11% (23 份)及菲律賓的 9% (20

份)。另一方面，219 家製造業出口導向之僑臺商由圖 9 調查對象國別分布情

形可見出口國家分布(複選)占比依次為美國 22.68%、中國 20.88%、歐盟

其他

24.74%

美國

22.68%中國

20.88%

歐盟

18.30%

日本

13.40%

圖 10 調查對象出口國分布情形 

越南

43%

泰國

23%

馬來西亞

14%

印尼

11%

菲律賓

9%

圖 9 調查對象國別分布情形 



2023 年協輔海外僑臺商企業產業升級調查計畫 

62 
 

18.3%、日本 13.4%，而其他(包含東南亞、印度等)為 24.74%。此結果與期

初【國際淨零趨勢法規研析報告】針對世界主要貿易國家或區域篩選之歐盟、

美國、中國及日本等四國與新南向重點五國分析其淨零轉型政策之目標一致。

可進一步分析僑臺商受到上述國家政策或法規之影響以及所受到的要求。 

調查五國製造業出口導向僑臺商受到所在國或出口國政策要求之情形(參

照圖 11 調查對象受到所在國或出口國政策要求情形分布)可知，以減碳要求

占比最高、溫室氣體盤查次之，與期初報告分析各國皆在能源、工業、運輸及

建築等四大領域針對各部門設定程度不一的減碳目標的結果具有一定程度關

聯性；另一方面，溫室氣體盤查則是提升「減碳要求」準確度的要徑之一，越

南的環境保護法已經要求年排放 3,000 噸二氧化碳當量的企業每兩年進行溫

室氣體盤查揭露以及減量39，而越南在此調查案回收問卷數占多數，與結果一

致；解讀排序第三的產品碳足跡雖然並非在期初報告想定會是五國僑臺商所

被當地國或出口國要求之項目，推測廠商選擇此項目是未來接續在盤查及減

碳要求之後，會被重點要求的工作之預期心態所導致。接下來依照說明座談會

辦理時間序，進行五國個別在受到當地國及出口國的淨零轉型政策影響分析。  

 
39 越南環保法第九十一條 

減碳要求

19.17%

其他

19.17%

溫室氣體盤查

17.96%

產品碳足跡

12.86%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11.41%

產品效能標準

8.01%

碳稅

7.28%

碳費

3.88%

圖 11 調查對象受到所在國或出口國政策要求情形分布 

https://reurl.cc/Wvm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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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出口美國為最多、受減碳要求比例為高 

馬來西亞調查對象除了出口美國接近 20%外，其餘有出口歐盟、中國和

日本都各別占有 14.3%(詳參圖 12 所示)，美歐日中加總占 62.9%。其他的部

分為出口東南亞國家、臺灣、澳洲、韓國等地。 

馬來西亞調查對象收到當地國或出口國淨零轉型政策影響主要由「減碳

要求」為最大宗(詳參圖 13 馬來西亞調查對象受當地國/出口國政策要求情

形)，約每五家就有一家受到減碳影響，其次為產品效能標準及排名分別占第

三第四的溫室氣體盤查及其查證，再來才是受到碳費和產品碳足跡的壓力。由

於期初研析報告對於馬來西亞目前政策而言，著重於綠色能源科技轉型帶動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最終在 2050 達到碳中和。此國家層級策略反映到當

地製造業的最直接影響就是促使其在生產製造的過程中能夠盡量朝降低能資

源使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用綠電等等途徑發展，造成「減碳要求」五分

之一的當地僑臺商感受最深，即便馬國並無針對製造業減碳制定法規規範。對

於馬國僑臺商影響居次的產品效能標準，對應到 2015 年馬來西亞啟動「2016 

美國

19.0%

歐盟

14.3%

中國

14.3%
日本

14.3%

其他

38.1%

圖 12 馬來西亞僑臺商出口國家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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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5 年國家能源效率行動計畫」40（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Action 

Plan 2016-2025），目標到 2025 年時電力使用量相較 2016 年減少 8%，節

能 5.2 萬 GWh、減碳 3,800 萬噸，其中針對工業部門將加強中大型工業的能

源稽核與管理機制，並推廣工業及商業建築導入汽電共生系統的做法，能夠看

出導致此結果的源頭所在。此外，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是馬國 2050 的重要途

徑，企業必須先進行盤查，並且對於溫盤數據做第三方確認，才能對於未來國

家進行碳中和提供合理的科學證據基礎，所以馬國僑臺商對此也印象深刻。至

於碳稅及碳足跡要求應是來自於歐盟 CBAM 的影響，因為 CBAM 旨在降低

歐盟境外生產商的產品碳排放強度所致。 

 
40 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Action Plan 2016-2025 

減碳要求

20.63%

產品效能標準

15.87%

溫室氣體盤查

11.11%

溫室氣體盤查

查證

9.52%

碳稅

9.52%

產品碳足跡

9.52%

碳費

4.76%

其他

19.05%

圖 13 馬來西亞調查對象受當地國/出口國政策要求情形 

https://www.iea.org/policies/2385-national-energy-efficiency-action-plan-2016-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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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尼  

出口目的地以美國居首、受減碳要求為主 

調查結果如圖 14 印尼調查對象出口國家分布情形，印尼調查對象之出口國家

以美國排名第一，占 32.5%，中國居次，占 27.5%，歐盟及日本各占 17.5%。推

測受到供應鏈碳管理之壓力和需求將會是調查的主要結果。 

依據圖 15 印尼調查對象受當地國/出口國政策要求情形結果表示，「減碳要求」

為印尼僑臺商受到當地國/出口國政策要求的首位，占比 26.67%，符合預期；而碳

關稅的要求則僅占 3.33%，幾乎是無影響，主要原因正如期初報告分析的歐盟

CBAM 對印尼影響不大的結論一致。「產品碳足跡」的要求占 16.67%，是廠商受

到供應鏈減碳要求時普遍會被品牌商要求的項目，且依序為「溫室氣體盤查」，占

13.33%以及「產品效能標準」，占 6.67%，皆符合普遍性原則。 

 

 

美國

32.50%

中國

27.50%

歐盟

17.50%

日本

17.50%

圖 14 印尼調查對象出口國家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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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要求

26.67%

產品碳足跡

16.67%

溫室氣體盤查

13.33%

產品效能標準

6.67%

碳稅

3.33%

其他

33.33%

圖 15 印尼調查對象受當地國/出口國政策要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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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泰國 

出口目的地以美國為最大宗、受減碳要求比例亦是最高 

自圖 16 結果可見，泰國僑臺商出口國家依序為美(30.39%)、歐(23.53%)、中

(15.69%)、日(13.73%)，預期也是會受到供應鏈之要求進行減碳；此外，期初報告

結果表示泰國受到歐盟 CBAM 的關稅風險屬於中度等級，介於越南和馬來西亞之

間，故也可能會有受到碳關稅的要求。對照結果，可見「減碳要求」占比 18.28%

位居第一，與泰國政府積極進行能源轉型、綠色運具、工業部門及建築業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及降低建築材料之碳足跡；此外，「碳稅」影響泰國僑臺商達 10.75%，

皆與期初報告分析預期受到歐盟 CBAM 關稅中度影響之結果具備高度一致性。然

而，「溫室氣體盤查」及「產品碳足跡」各占比 16.13%及 11.83%，皆符合泰國政

府朝向碳中和目標邁進的必要工作。

減碳要求

18.28%

溫室氣體盤查

16.13%

產品碳足跡

11.83%碳稅

10.75%

溫室氣體

盤查查證

5.38%

碳費

5.38%

產品效能標準

5.38%

其他

26.88%

美國

30.39%

歐盟

23.53%

中國

15.69%

日本

13.73%

其他

16.67%

圖 16 泰國調查對象出口國家分布情形 

圖 17 泰國調查對象受到當地國/出口國淨零轉型政策影響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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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南 

出口中國為最大宗、企業受到法規進行溫室氣體盤查要求為最高 

圖 18 越南調查對象出口國家分布情形為越南接受問卷調查之僑臺商出口國

家分布，出口中國為最大組成部分(22.41%)，其次為美國(14.94%)、歐盟(14.37%)、

日本(12.64%)，中國目前自身因國家經濟發展需要，整體溫室氣體排放尚未能達

峰，故其供應鏈減碳要求力道遠不如美國。再者，因目前中國、美國皆無碳關稅施

行，推論對於調查對象越南僑臺商在碳關稅影響可能會將低不少。不過，由於越南

暴露在歐盟碳關稅的範圍在全世界排名第十一位，受到的衝擊影響雖然不小，但研

判還是不如當地政府的環保法規來得直接迫切相關，預期會是越南國內環保法要

求的溫室氣體盤查會是影響越南僑臺商最主要的項目。 

對照圖 19 越南調查對象受當地國/出口國政策影響情形分布看到越南僑臺商

受到當地國或出口國政策影響下，以「溫室氣體盤查的要求為第一，占比 23.28%，

符合期初報告蒐集之資料的推論結果，並且是所調查五國之中「溫室氣體盤查」要

求這個項目相對明顯高出其他四國的比例(越南之外四國此項目自 8%~16%)，比

最高的泰國高出 30%。而「溫室氣體查證」排名第二，原因推論是法規規範盤查

後，繼而進一步要求廠商要進行第三方驗證是政府一個可以預期的手段工具。「減

碳要求」占 15.87%，除了為配合出口排名第二的美國品牌商供應鏈碳管理的要求

之外，亦符合越南政府宣示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以及搭配越南針對能源、製造

美國

14.94%

日本

12.64%

歐盟

14.37%

中國

22.41%

其他

35.63%

圖 18 越南調查對象出口國家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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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交通及鼓勵綠色投資等四大範疇進行重點式的政策發展高度相關。「產品碳足

跡」部分占比有 13.23%，在當地國和出口國政策要求之下，這個項目推測與歐盟

CBAM 主要旨在降低歐盟境外生產之產品碳排放量，也就是要先知道產品的碳足

跡後，進行減量的動作。意外的是，調查結果顯示，直接受到歐盟 CBAM 影響的

「碳稅」項目僅占 5.29%。與期初報告資料推論結果預期，認為越南是新南向重點

五國當中曝險於 CBAM 下最嚴重的國家(世界排名第十一)。進而推測在調查樣本

中越南僑臺商出口歐盟者，應該都會受到 CBAM 的影響。但是，若從出口國家比

例來看，受調查之越南僑臺商出口歐盟的占比，僅有 14.37%，在所有項目之中排

名第三，大部分出口東南亞其他國家。再者，其多半並非鋼鐵、水泥產業(越南受

歐盟 CBAM 主要列管產品項目)，皆是受調查之越南僑臺商受到當地國/出口國「碳

稅」影響僅占 5%左右的可能成因。 

  

  

溫室氣體盤查

23.28%

溫室氣體盤查查

證

16.93%

減碳要求

15.87%

產品碳足跡

13.23%

碳稅

5.29%

產品效能標準

5.29%

碳費

3.17%

其他

16.93%

圖 19 越南調查對象受當地國/出口國政策影響情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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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菲律賓 

僑臺商以出口美國最多、受減碳要求比例也最高 

菲律賓受訪之僑臺商比例，詳參圖 20 菲律賓調查對象出口國家分布情形，

以出口美國(31.03%)最高，依序是歐盟(27.59%)、中國(27.59%)、日本(6.9%)，

推測來自「供應鏈減碳」要求會是主要的影響項目，但「碳關稅」部分因為其暴

露在歐盟 CBAM 的風險是新南向五國中最低的，雖然市調查對項中出口比例第

二名，但因為出口產品並非歐盟 CBAM 管制產品而榜上無名。此外，由於菲國

是新南向重點五國之中，唯一沒有宣示淨零排放的總體目標、時程及策略方法的

國家(僅有提出 NDCs，國家自主貢獻)，由期初研析報告結果推測來自當地國或

出口國之「溫室氣體盤查」要求將不是菲國最主要的壓力來源項目。 

 對比圖 21 菲律賓調查對象受當地國/出口國政策影響分布之調查結果，得

知「減碳要求」占 27.03%居首位；「產品碳足跡」居次，占 13.51%；產品效能

標準第三，占比 10.81%，皆符合前段落之預期結果。此外，「溫室氣體盤查」占

8.11%、「碳稅」部份僅占 5.41%，都與期初報告分析結果以及出口國家分布調

查結果推論所得之結論具備一致性。 

 

美國

31.03%

歐盟

27.59%

中國

27.59%

日本

6.90%

其他

6.90%

圖 20 菲律賓調查對象出口國家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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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要求

27.03%

產品碳足跡

13.51%產品效能

標準

10.81%

溫室氣體盤查

8.11%

溫室氣體

盤查查證

5.41%

碳稅

5.41%

碳費

2.70%

其他

27.03%

圖 21 菲律賓調查對象受當地國/出口國政策影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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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僑臺商因應供應鏈淨零排放影響概況 

受供應鏈要求減碳比例為最高、出口以美、中國及歐盟最多 

調查新南向五國製造業出口導向僑臺商因應供應鏈要求的問項統計分析結果

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減碳近兩成為最大宗(19.76%)、溫室氣體盤查占

比第二(18.55%)、產品碳足跡排名第三 (13.25%)、溫室氣體盤查查證排第四

(12.05%)，而受到碳關稅影響不到 5%。根據供應鏈過往在淨零轉型實際施行的作

法，就是供應鏈品牌商對外宣告品牌碳中和，而最直接達成品牌產品減低溫室氣體

排放強度的作法，即是要求其供應鏈進行能資源管理，提升產品能資源使用效率，

如此一來，就能降低品牌商的產品溫室氣體排放，最終達到碳中和的目的。因此，

減碳符合僑臺商收到供應鏈要求的首位與供應鏈因應淨零轉型的目標具有一致性。

然而，溫室氣體盤查與產品碳足跡通常以碳足跡為供應鏈較慣常使用的管理工具，

但此處僑臺商受到供應鏈要求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的比例顯著高於碳足跡的要求，

原因除了品牌商宣告碳中和，而碳中和是企業整體溫室氣體的排放降低，不僅侷限

在企業單一產品碳足跡降低，再者，產品碳足跡的執行門檻遠高於溫室氣體盤查，

不管是在技術上或是成本和時間效益上都會對供應商造成較大的負擔，因此一般

中小企業並沒有能力進行碳足跡的調研。綜合實際調查五國僑臺商整體受到供應

減碳

19.76%

其他

18.80%

溫室氣體盤查

18.55%

產品碳足跡(CFP)

13.25%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12.05%

RE100(再生能源

100)

6.02%

碳關稅(如EU 

CBAM歐盟碳邊境

調整機制)

4.82%

圖 22 調查對象受到供應練要求情形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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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的要求回饋及過往在客戶遇到供應鏈要求時的經驗分析，推斷應是受到上述的

複合原因影響造成。接下來依序就五國辦理說明會順序分析供應鏈淨零轉型之影

響。 

• 色彩編號說明: 

 

  

表 17 五國出口國別分布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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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來西亞 

供應鏈要求減碳為主、其次為溫室氣體盤查 

將調查對象面對供應鏈淨零轉型要求結果進行剖析(詳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

源。)，馬來西亞僑臺商受到最大的挑戰在於「減碳要求」，「溫室氣體盤查」次之，

「SBTi 科學減量倡議」第三、「溫盤查證」和「碳足跡」分位居第四、第五。可

見國際品牌商主要仍著重要求其供應鏈進行能資源的管理減量，例如熱處理所使

用的化石燃料減量、電力節省甚至汰換成綠色能源等。並且配合供應鏈進行溫盤

的和碳足跡者合計約占 25%，符合國際供應鏈碳管理的一個現實趨勢；而需要經

第三方查證的約占一成。值得注意的是利用科學減碳倡議 SBTi 設定減碳目標者

占 12.24%，此為國際品牌商在供應鏈碳管理上常用的手段，為了提供跨國界、

多種類型的大型預期使用者一個具備科學基礎之減量目標設定方法，邁向企業永

續發展，SBTi 應運而生，由碳揭露專案 (CDP)、聯合國全球盟約 (UN Global 

Compact)、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及世界自然基金會 

(World Wildlife Fund) 所共同提出的一個協助企業設定一個符合氣候科學減碳

減碳

18.37%

溫室氣體盤查

14.29%

SBTi(科學減碳倡

議)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10.20%

產品碳足跡(CFP)

10.20%

RE100(再生能源100)

8.16%

碳關稅(如EU CBAM歐

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6.12%

CDP(碳揭露專案)

6.12%

其他

14.29%

圖 23 馬來西亞僑臺商受供應要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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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個工具。由此推論，馬國僑臺商來自國際品牌商的壓力將會持續擴大，且未

來可能會有更多的僑臺商被要求加入 RE100。 

2. 印尼 

供應鏈減碳要求影響最大、其次為溫室氣體盤查 

針對來自供應鏈的要求，印尼受訪僑臺商回應受到的「減碳要求」影響最大，

占比 28.95%，詳參圖 24 印尼調查對象受供應鏈淨零轉型要求影響，與期初報告

推論結果因為來自當地政府和出口國的政策法規要求並不顯著，供應鏈相對會扮

演較重要的淨零轉型壓力來源，此結果與供應鏈要求減碳是重要的碳管理工具使

然；排名第二的「溫室氣體盤查」占比 13.16%，較為意外，因為一般來說供應鏈

通常會被品牌商要求其碳足跡的數據，以利達到產品碳排放強度的降低，如菲律賓

的數據顯示，但印尼之「產品碳足跡」占比為 10.53%，略低於溫盤，進一步分析

除了菲律賓外，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及印尼似國皆有僑臺商絕大部分受到供應鏈

要求之「溫室氣體盤查」比重大於「產品碳足跡」之情況，研判由於供應鏈要求減

碳促使供應商進行能資源資訊蒐集，進而達到能資源管理及減量目的，此實為「溫

室氣體盤查」為減碳之第一步所致，故由上述分析可推論來自供應鏈的要求分為兩

減碳

28.95%

溫室氣體盤查

13.16%

RE100(再生

能源100)

產品碳足跡(CFP)

10.53%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5.26%

CDP(碳揭露專案)

5.26%

碳關稅(如EU 

CBAM歐盟碳邊境

調整機制)

2.63%

SBTi(科學減碳倡議)

2.63%

其他

21.05%

圖 24 印尼調查對象受供應鏈淨零轉型要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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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第一類別為要求較詳盡資訊的整體組織型的溫室氣體盤查，以及只提供局部能

資源數據的減碳目的導向的第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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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泰國 

供應鏈溫室氣體盤查影響最大、其次為減碳要求 

圖 25 泰國調查對象受供應要求情形顯示泰國調查對象受到供應鏈要求進

行「溫室氣體盤查」占 26.05%，「減碳」占 21.01%，溫盤查證占 18.49%，碳足

跡要求為 12.61%，接下來如歐盟碳關稅、RE100、SBTi 倡議及 CDP 碳揭露專案

要求等，皆在 6%以下。 

根據泰國僑臺商出口分布狀況來分析(詳參圖 16 泰國調查對象出口國家分布

情形)，研判供應鏈減碳要求應是來自美歐品牌商居多，要求蒐集並降低能資源消

費數據是過往在供應鏈碳管常見手法，而在前往泰國辦理說明座談會時，泰國僑臺

商說明除了蒐集能資源數據對於預期使用者雖可以滿足，但因為泰國僑臺商對於

ESG 永續發展及未來國際供應鏈和倡議趨勢的因應，主動認為提前進行溫室氣體

盤查和查證，才是上上策。產品碳足跡也有部份受到品牌商要求進行研究、提供數

據，進行產品碳足跡數據研析也可以部份滿足來自歐盟 CBAM 的產品碳含量計算，

雖然進行產品碳足跡報告的製作成本相對於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來說高出許多，

但在未來因應碳中和、盤查範圍擴大到上下游供應鏈時也將不再局限於提供此上

述兩種用途使用。 

溫室氣體盤查

26.05%

減碳

21.01%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18.49%

產品碳足跡(CFP)

12.61%

其他

10.08%

圖 25 泰國調查對象受供應要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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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南 

供應鏈溫室氣體盤查與為減碳要求影響並列第一 

由可見對越南僑臺商受到供應鏈要求情形狀況分析，受到「溫室氣體盤查」

與「減碳」要求者各有 17.71%，被要求提供「產品碳足跡(CFP)」者有 14.86%，

其次是「溫室氣體盤查查證」占 11.43%，而 RE100、EU CBAM 碳關稅、CDP 碳

揭露專案和 SBTi 倡議，都在 7%以下。 

進一步分析越南僑臺商出口的目的地(詳參圖 18 越南調查對象出口國家分

布情形)，以中國為最主要出口地，美、歐、日依序次之。且依照辦理說明會上越

南僑臺商陳述，來自供應鏈的壓力稍大於當地政府要求的溫室氣體盤查揭露法案，

主因法案尚未完備且盤查期程未明定所致，但加總減碳和碳足跡要求，仍占整體最

大組成部份，占 32.57%。

溫室氣體盤查

17.71%

減碳

17.71%

產品碳足跡(CFP)

14.86%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11.43%
RE100(再生能源

100)

6.86%

碳關稅(如EU 

CBAM歐盟碳邊境

調整機制)

4.57%

CDP(碳揭露專案)

3.43%

SBTi(科學減碳倡

議)

2.86%

其他

20.57%

圖 26 越南調查對象受到供應鏈要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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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菲律賓 

受供應鏈減碳要求影響最大、其次為產品碳足跡(CFP) 

接著參照圖 27 菲律賓調查對象受供應鏈要求影響情形來分析菲律賓僑臺商

受到供應鏈要求情形之分布，得知「減碳」占 21.88%排名第一，其次為與供應鏈

碳管理高度相關聯的「產品碳足跡(CFP)」占 18.75%，排第二；「溫室氣體盤查及

查證」綜合約 18.75%，其餘 4 個選項皆各自不滿 4%。對照菲國僑臺商出口(詳圖 

20 菲律賓調查對象出口國家分布情形)國家分布，美、歐、中合計占 86.2%。美國

占比逾 3 成，來自美品牌商要求減碳壓力推測為最主要來源。而供應鏈要求「溫

室氣體盤查及查證」的來源推估來自歐美大品牌商所影響導致。 

  

減碳

21.88%

產品碳足跡

(CFP)

18.75%
溫室氣體

盤查

12.50%
溫室氣體盤

查查證

6.25%

其他

28.13%

圖 27 菲律賓調查對象受供應鏈要求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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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僑臺商因應淨零轉型之困境及需求概況 

面對之困境以「不清楚如何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為最高 

而對於「溫室氣體盤查輔導」的需求反應最高 

本研究對於僑臺商因應國際間淨零轉型(2050 Net-Zero Emissions)這個目

標，由政府至民間企業、由政策、法規到供應鏈要求，全面地促使全球企業進行

節能減碳，進而達到 2050 淨零的目標。這層層交錯的壓力推波助瀾下，企業為

了因應各層不同預期使用者要求，根據圖 28 調查對象面臨之挑戰調查對象為五

國僑臺商對於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仍不清楚以及不清楚如何規劃減碳路徑或執

行所訂定之減碳目標者各占五分之一，由此可知，仍有多數僑臺商對於邁向淨零

轉型的首要兩個步驟仍然不了解，我國政府單位可朝此方向進行努力，投入資源

以期讓不了解的僑臺商數量減至最低。 

除此之外，較進階且立即的問題關於不清楚如何申報碳關稅及碳含量計算

的部分約占 16.6%，主要分析是受最近歐盟在 2023 年 10 月 1 日進入 3 年過渡

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俗稱歐盟碳關稅所導致，歐盟目前規範六大產品項

目進口歐盟要申報所問產品碳含量，故出口歐盟之僑臺商將會受到程度不一的影

不清楚如何進行

溫室氣體盤查及

查證

20.52%

不清楚如何規劃

減碳路徑或執行

減量計畫

19.96%

不清楚如何申報

碳關稅及碳含量

計算

16.60%

不清楚導入何種

減碳技術

16.42%

不清楚如何購買

碳權

14.93%

其他

11.57%

圖 28 調查對象面臨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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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目前全世界都在因應歐盟碳關稅帶來的影響，且直到 2050 淨零目標達成之

前，都會是一個主要的話題，此外，世界各主要貿易國如澳洲、美國等也正在考

慮各自的碳關稅機制。 

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在於企業要判別如何決定以及要採用何種減碳技術來

降低製造生產時的溫室氣體排放，與此同時也需要考慮世界上目前對於碳定

價及交易市場上買賣碳權的種類、價格、認證機制等等都需要了解才能在未來

碳有價且因為 2050 淨零轉型的目標下，碳價逐間墊高的風險及機會，以便在

達到企業碳中和時，符合成本效益地去購買足額的碳權抵換企業無法減量的

碳排放。所以五國僑臺商告訴僑委會他們不清楚導入何種減碳技術及不清楚

如何購買碳權各占 16.42%、14.93%，這個比例顯示僑臺商對於碳有價的時

代已經有一定的體認，也開始出現這方面的需求。 

進一步分析五國僑臺商面對國際淨零轉型之需求與協助，得知目前最迫

切需要的是「溫室氣體盤查的輔導」占了將近五分之一的比例(詳參圖 29 調

查對象所需協助分布情形)，所謂盤查輔導，就是企業對於盤查該怎麼進行不

甚清楚，所以需要專業的顧問團隊協助公司建置盤查程序、培養人才、建構系

統等等工作，讓公司未來有能力自主進行溫盤的一種專業服務。與上一段落分

溫室氣體盤查

輔導

19.28%

溫室氣體減量

措施規劃

18.29%

溫室氣體盤查

查證管道及資

訊提供

17.63%

碳權議題及交

易制度資訊提

供

13.01%

再生能源投資

評估

11.53%

碳關稅申報文

件及碳含量計

算

11.37%

其他

8.90%

圖 29 調查對象所需協助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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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五國僑臺商近約五分之一表達「不清楚如何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的結果具備

高度一致性。其次，「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占 18.29%，對照前段報告中受到當

地國或出口國，以及供應鏈方面淨零轉型壓力等問項答覆結果，可以了解到

「減碳需求」皆是僑臺商受到的首要壓力，相互呼應此處所需協助的統計數據。

排名第三的「溫室氣體查證管道及資訊的提供」占 17.63%，這是接續溫盤之

後的步驟，可以建立具科學證據驗證之合理減量基準線之衍伸需求。約有 13%

的僑臺商對於「碳權議題及交易制度」資訊有需求，可以合理推論約有 10-

15%左右的調查對象已經對於溫盤和減量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希望能夠了解

減碳的機會所在，或者若公司宣布碳中和時，該如何購買碳權去抵換排放。至

於「再生能源投資評估」與「碳關稅申報及碳含量計算」各約占 10%，推測

積極進行能源轉型及受到國際碳稅影響的比例約占五國僑臺商的五分之一左

右。接著依照座談會辦理時間序進行五國因應淨零轉型所面臨之困境及需求

作個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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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來西亞 

面對困境來源分布不具顯著區別，需進一步分析或深入訪談 

而對於「溫室氣體盤查輔導」的需求反應最高 

馬來西亞僑臺商在面對淨零趨勢時的困境依序為「不清楚減碳路徑規劃或減量

計畫的執行」，「不清楚如何申報碳關稅及碳含量計算」到「不清楚要導入何種減碳

技術」等五個主要困境在比例上都約各占 20% (詳參圖 30 馬來西亞調查對象因

應淨零轉型趨勢面臨之困境)，換言之，馬國僑臺商對於淨零轉型這個議題所面臨

的挑戰並無某個項目特別凸顯，在統計分析意義上可謂不顯著，需要進一步分析組

成內容才能獲得推論意義。 

 另一方面，由圖 31 馬來西亞調查對象面對淨零轉型之需求及協助分布了解

到馬國僑臺商需要「溫室氣體盤查輔導」的占 18.8%居首，符合其受到供應鏈碳管

理及馬來西亞政府碳中和的目標驅使。其次為「減量措施規劃」占 17.95%及「溫

盤查證管道及資訊」17.09%，切合溫盤後的衍生性需求。再者，依序為「碳權相

關議題及交易」占 15.38%、「碳關稅申報及碳含量計算」占 14.53%，來因應歐盟

碳邊境調整機制以及碳中和的碳權購買抵換等需求。最後才是再生能源投資的評

圖 30 馬來西亞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趨勢面臨之困境 

不清楚如何規劃

減碳路徑或執行

減量計畫

21.90%

不清楚如何申報

碳關稅及碳含量

計算

20.95%不清楚如何進行

溫室氣體盤查及

查證

20.00%

不清楚如何購買

碳權

18.10%

不清楚導入何種

減碳技術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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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占了 12.82%，與馬國能源轉型計畫目標和獎勵方案的趨勢一致。 

 

 

 

 

  

溫室氣體盤查輔導

18.80%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規劃

17.95%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管道及資訊提供

17.09%

碳權議題及交易制

度資訊提供

15.38%

碳關稅申報文件及

碳含量計算

14.53%

再生能源投資評估

12.82%

圖 31 馬來西亞調查對象面對淨零轉型之需求及協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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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尼 

「不清楚如何規劃減碳路徑或執行減量計畫」為最主要困境 

對於「溫室氣體盤查輔導」的需求反應為最高 

由圖 32 印尼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面臨之挑戰顯示，印尼僑臺商因應淨零轉

型面臨之挑戰首位為「不清楚如何規劃減碳路徑或執行減量計畫」占了 30.95%，

如果再加上「不知該導入何種減碳技術」則高達 42.85%，顯示面臨減碳壓力嚴峻。

對比來自當地國、出口國及供應鏈之壓力首位都是減碳壓力，實際上對比兩個問項

的結果具備一致性。其次為「不清楚如何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占了 26.19%，

對照來自當地國、出口國及供應鏈面對壓力的次項，也是「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

這個要求結果趨勢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僑臺商對於「購買碳權」有近五分之一的企

業認為是挑戰，在印尼辦理說明座談會了解到廠商想法後，得知此挑戰在於印尼再

生能源發展前景光明，坐擁諸多地熱和風力資源，希望能夠了解是否能夠掌握綠色

商機，將綠色能源或其他減少碳排放的專案轉換成有價值的碳權，仿效 Tesla 賺取

碳權的報酬；此外，前面有提及菲國在 EU CBAM 的管制下影響程度較輕，所以

「碳關稅申報及碳含量計算」的挑戰排名最後，也符合預期和趨勢的方向。 

不清楚如何規劃減

碳路徑或執行減量

計畫

30.95%

不清楚如何進行溫

室氣體盤查及查證

26.19%

不清楚如何購買碳

權

19.05%

不清楚如何申報碳

關稅及碳含量計算

11.90%

不清楚導入何種減

碳技術

11.90%

圖 32 印尼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面臨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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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分析印尼僑臺商反應之需求及所需協助之處(詳圖 33 印尼調查對象

因應淨零轉型之需求及協助情形)，可知雖然減碳要求為面對淨零轉型之最大壓力

來源，且對於減碳規劃和路徑並不熟悉，卻得到「溫室氣體盤查輔導」及「溫室氣

體盤查查證」總和 41.5%的比例，與廠商在座談會上了解之後，發現僑臺商雖然知

道受到國際供應鏈減碳要求最迫切，但務實地去探究且聽取 KPMG 分析國際淨零

轉型趨勢後，認同溫室氣體盤查輔導、確信才是真正減碳的首要該執行的工作項目。  

溫室氣體盤查輔導

20.75%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管道及資訊提供

20.75%

碳關稅申報文件及

碳含量計算

11.32%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規劃

15.09%

碳權議題及交易制

度資訊提供

9.43%

再生能源投資評估

11.32%

其他

11.32%

圖 33 印尼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之需求及協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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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泰國 

「不清楚如何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為最主要挑戰 

「對於溫室氣體盤查輔導」的需求反應也是最高 

接著參照圖 34 泰國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面臨之挑戰剖析泰國僑臺商面臨

的挑戰依序為「不清楚如何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不清楚如何申報碳關稅及

碳含量計算」、「不清楚如何規劃減碳路徑或執行減量計畫」、「不清楚導入何種減碳

技術」及「不清楚如何購買碳權」等。由前述泰國僑臺商受到當地國、出口國及供

應鏈壓力對於溫室氣體盤查的要求，以供應鏈的推力為最大(超過 26%)，其次為當

地國、出口國，而出口到美國是受訪泰國僑臺商最大的目的地，超過 30%。在在

都顯示泰商對面臨的挑戰為溫盤結果是不謀而合的。後三項挑戰也與前述受到的

壓力來源及要求具備高度一致性。 再者，參照圖 35 泰國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

型之需求及協助情形，可以充分理解為何泰國僑臺商的需求最多為「溫室氣體盤查

輔導及查證」占比 42.86%。此外，「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規劃」占比 20.71%，可以

不清楚如何進行

溫室氣體盤查及

查證

23.88%

不清楚如何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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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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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如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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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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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泰國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面臨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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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泰國僑臺商受到當地國、出口國及供應鏈要求其「減碳」壓力排名一、二結果充

分理解。「碳關稅申報文件及產品碳含量計算」需求達 10.71%，與期初報告分析

泰商受到歐盟碳邊境稅的影響為中度等級的結果相符。另外有各 10%的泰國僑臺

商認為他們需要「碳權」、「再生能源投資」相關的資訊提供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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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及資訊提供

19.29%

碳關稅申報文件及

碳含量計算

10.71%

碳權議題及交易制

度資訊提供

10.00%

再生能源投資評估

10.00%

其他

5.71%

圖 35 泰國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之需求及協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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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南 

「不清楚如何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為最主要挑戰 

「對於溫室氣體盤查輔導」的需求反應也是最高 

由圖 36 越南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面臨之挑戰可以了解，越南僑臺商面對

淨零的挑戰最多來自「不清楚如何進犉室氣體盤查及查證」，占 19.82%，排名第

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僑臺商在回答因應淨零轉型時面對之挑戰在五個項目

當中分布相當平均，落差在 6 個百分點之內，從 13.82%~19.82%。這與來自當

地國、出口國及供應鏈壓力來源的結果有不一致的情形發現，推測可能是由於越

南僑臺商的產業類別較為豐富多元，公司的規模也相對比較大型，是國際供應鏈

落腳之處，國際上以及業界普遍認為其具備有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的潛

力。這種種原因，都可能是越南僑臺商對於淨零轉型議題了解程度較平均且多元

的原因。 

不清楚如何進

行溫室氣體盤

查及查證

19.82%

不清楚如何規

劃減碳路徑或

執行減量計畫

18.43%

不清楚導入何

種減碳技術

17.05%

不清楚如何申

報碳關稅及碳

含量計算

15.21%

不清楚如何購

買碳權

13.82%

其他

15.67%

圖 36 越南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面臨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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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去分析越南僑臺商因應淨零轉型的需求及所需協助之處(詳圖 37 越南

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之需求及協助情形)，可以發現，「溫室氣體盤查輔導」及「溫

室氣體減量措施規劃」在越南僑臺商調中同等重要，各占 18.32%，但如果將「溫

室氣體盤查查證」納入考量，可以判斷溫盤的需求還是大於減量的部份，雖然各方

壓力來自減量，但溫室氣體盤查仍然是越南僑臺商面對淨零轉型趨勢，最大需求來

源。而「碳權議題及交易制度資訊提供」、「再生能源投資評估」各占 14.12%、

11.45%。較令人意外的是原本預估五國中受到 EU CBAM 影響程度評比為高的越

南，卻在「碳關稅」上需要的協助最低，研判可能因為越南受調查之對象出口目的

地國家歐盟僅排名第三所導致這個結果產生。

溫室氣體盤查

輔導

18.32%

溫室氣體減量

措施規劃

18.32%

溫室氣體盤查

查證管道及資

訊提供

17.56%

碳權議題及交

易制度資訊提

供

14.12%

再生能源投資

評估

11.45%

碳關稅申報文

件及碳含量計

算

9.92%

其他

10.31%

圖 37 越南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之需求及協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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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菲律賓 

「不清楚導入何種減碳技術」為最主要挑戰 

「碳關稅申報及碳含量計算、再生能源投資評估」的需求並列最高 

 

針對菲律賓僑臺商調查其因應淨零轉型的挑戰，可以從圖 38 菲律賓調查對象

因應淨零轉型面對之挑戰看到「不清楚導入何種減碳技術」者占了 21.88%，且排

名第二的是「不清楚如何規劃減碳路徑或執行減量計畫」占了 15.63%，合計占整

體的 37.51%，顯示菲國僑臺商除了受到供應鏈減碳壓力深刻之外，目前也尚未找

到適合菲國僑臺商本身的減碳技術及方法。「不清楚如何購買碳權」者占 15.63%，

表示菲國僑臺商也希望在轉型當中，不只能夠避開風險，也想能夠抓住賺綠色商機

的機會。 

圖 38 菲律賓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面對之挑戰 

不清楚導入何種

減碳技術

21.88%

不清楚如何規劃

減碳路徑或執行

減量計畫

15.63%

不清楚如何購買

碳權

15.63%

不清楚如何進行

溫室氣體盤查及

查證

9.38%

不清楚如何申報

碳關稅及碳含量

計算

6.25%

其他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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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從圖 39 菲律賓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之需求及協助情形去分析菲國

僑臺商因應轉型之需求可見，「溫室氣體盤查輔導」及「溫室氣體盤查查證」都非

最迫切的問題，可以從菲國無淨零宣示及相對具體之法規看到端倪。菲國僑臺商想

要知道更多關於「碳關稅申報及碳含量計算」占 15.63%，原因推測與菲國僑臺商

出口歐盟比例高達 27.59%相關。而對於「再生能源投資評估」亦占比 15.63%，

來自當地國、出口國及供應鏈要求企業進行能資源管理，降低能源、燃料或電力的

消耗，達到直接減碳效果而導致菲國僑臺商急需再生能源的規畫協助，以及減量的

措施和規劃(占 12.5%)。 

 

 

碳關稅申報文件及

碳含量計算

15.63%

再生能源投資評估

15.63%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規劃

12.50%

溫室氣體盤查輔導

9.38%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管道及資訊提供

9.38%

碳權議題及交易制

度資訊提供

9.38%

其他

28.13%

圖 39 菲律賓調查對象因應淨零轉型之需求及協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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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僑臺商深入訪談概況 

本研究自文獻回顧中及新南向五國僑臺商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包含國際整體

淨零碳排等相關訊息，皆可得知不論是當地國如越南未來設定溫室氣體盤查之剛

性要求，或是供應鏈上設定減碳目標或達到碳中和，在淨零轉型的實質措施皆需從

溫室氣體盤查作為實際行動的起始步驟，故本研究針對溫室氣體盤查實施議題擬

定訪綱，針對新南向五國問卷調查對象當中，有意願接受第二階段深入訪談之對象，

運用線上或電話進行訪談，了解訪談對象針對現階段公司內部針對溫室氣體盤查

議題的因應現況，作為本研究提供未來推動政策研擬之依據。 

1. 訪談大綱設計 

本研究自文獻回顧中及新南向五國僑臺商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以及包含國際

整體淨零碳排等相關訊息，僑臺商現階段無論是面臨淨零轉型挑戰及困境需求皆

須從溫室氣體盤查(GHG Inventory)起始建立企業內部基線，故本研究將訪談大綱

以溫室氣體盤查為主軸，針對訪談之僑臺商調查現階段溫室氣體盤查之預期使用

者(Intended User)，以及是否已開始規劃進行及規劃上遇到困難，及是否願意接

受示範輔導計畫等，訪談大綱設計如下： 

- 在國際淨零碳排發展趨勢下，僑臺商進行碳盤查動機，係因配合當地政府、

出口國減碳政策規定或因供應鏈廠商要求或其他因素? 

- 目前貴公司是否已配合因應政策或受到供應鏈要求進行碳盤查規劃或已開始

進行?若尚未進行，有無預計規劃進行期程? 

- 貴公司於規劃或進行碳盤查過程中遇到那些困難?碳盤查工作預計每年投入多

少人力或金錢? 

- 僑委會倘規劃辦理碳盤查示範輔導計畫，貴公司是否有意願參與?若示範輔導

計畫須部分負擔費用的參與意願?負擔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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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國深入訪談概述 

本研究經過第一階段問卷調查後願意接受深入訪談之僑臺商共計 53 家，但因

後續聯繫資訊誤植無法順利聯繫、無法配合約訪時間或無回覆訪談邀約等因素，本

研究共計深入訪談家數共計 28 家，其中越南 9 家、泰國 8 家、馬來西亞 4 家、印

尼 4 家與菲律賓 3 家，茲就各個國家深入訪談結果進行彙整如下： 

(一)、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共計 4 家僑臺商接受深入訪談，其中包含 2 家紙漿、紙及紙製品業、

1 家家具業及 1 家食品業(詳表 18)，而目前馬來西亞因當地國政策尚未要求執行

溫室氣體盤查相關具體措施，也未受到出口國之要求，然而有其中 1 家紙漿、紙

及紙製品業表示已受到供應鏈的要求需要執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另 1 家食品業

則為因應國際淨零趨勢想提前準備，但此 2 家企業針對溫室氣體盤查工作尚未深

入了解，故也尚未規劃進行時程及相關人力預算，所以對於僑委會未來的示範輔導

計畫有意願參與，即便需要額外負擔費用也有意願參與，願意負擔額度各為 10 萬

新臺幣及 5,000 美元；而另 1 家紙漿、紙及紙製品業則是為了精進自家企業未來

商譽，目前將重點工作投入在減碳措施上及因應未來供應鏈要求產品碳足跡，而未

將組織溫室氣體盤查擺在優先工作，故也未規劃時程及相關人力預算，即便僑委會

有示範輔導計畫也沒有意願參與，另有表示對於永續產品認證相關輔導較有興趣；

而最後 1 家家具業則表示無收到任何預期使用者要求，也尚未開始規劃時程及人

力，預算，不過若是有僑委會的示範輔導計畫願意參與，但無法自行負擔部分費用。 

表 18 馬來西亞深入訪談綜整表 

項

次 

公

司 

規

模 

所在 

區域 

僑臺商

產業別 
盤查需求 規劃時程/遭遇困難 

接受輔

導意願 
可負擔費用 

1 

中

小 

企

業 

吉打州 

紙漿、

紙及紙

製品製

造業 

受供應鏈要

求 

尚未規劃進行/目前

沒有相關資訊參考

執行 

有意願 
可負擔 10 萬

臺幣 

2 
中

小 
霹靂州 

紙漿、

紙及紙

未 受 到 要

求，公司為

已著手進行相關資

訊蒐集 
無意願 

無預算負擔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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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製品製

造業 

商譽自願性

盤查 

3 

大

企

業 

馬六甲 
家具製

造業 
未受到要求 尚未規劃進行 有意願 

無預算負擔

費用 

4 

大

企

業 

吉隆坡 
食品製

造業 
未受到要求 尚未規劃進行 有意願 

可負擔 5,000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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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尼 

印尼亞共計 4 家僑臺商接受深入訪談(詳表 19)，行業分布包含紡織業、家具

製造業、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及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各 1 家，目前印尼當地國

政策尚未要求執行溫室氣體盤查具體措施，故受訪的 4 家僑臺商目前皆未收到當

地國/出口國之溫室氣體盤查要求，其中家紡織業則表示擔心未來供應鏈要求執行

溫室氣體盤查工作，目前僅就先針對企業內部能、資源相關數據進行蒐集，但尚未

規劃時程及人力安排組織溫室氣體盤查工作，對於示範輔導計畫有意願參與，但無

編列預算自行負擔部分費用；而另 1 家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之僑臺商目前僅因應

國際趨勢執行相關減碳措施，包含更換高效率燈具及規劃建置太陽能電廠，然對於

組織溫室氣體盤查尚未規劃時程及人力，對於示範輔導計畫有意願參與，也願意自

行負擔部分費用上限 2,000 美元；而後 2 家家具製造業、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

皆表示對於溫室氣體盤查工作皆尚未收到要求，且對於相關工作不了解也未規劃

時程或資源進行，但因應國際淨零趨勢願意參與僑委會示範輔導計畫，且願意負擔

額度分別為 10 萬及 50 萬新臺幣。 

表 19 印尼深入訪談綜整表 

項

次 

公

司 

規

模 

所在 

區域 

僑臺商產業

別 

盤查需

求 

規劃時程/遭

遇困難 

接受輔導

意願 
可負擔費用 

1 

大

企

業 

萬隆 紡織業 

擔心未

來供應

鏈要求 

無規劃時程

及預算，僅蒐

集資料 

有意願 
無預算負擔

費用 

2 

中

小 

企

業 

茂物 
紙漿、紙及紙

製品製造業 

未受到

要求 

尚未規劃進

行 
有意願 50 萬臺幣 

3 

大

企

業 

井裡

汶 
家具製造業 

未受到

要求 

尚未規劃進

行 
有意願 10 萬臺幣 

4 

大

企

業 

萬隆 
成衣及服飾

品製造業 

未受到

要求 

尚未規劃進

行 
有意願 2,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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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國 

泰國亞共計 8 家僑臺商接受深入訪談(詳表 20)，行業分布包含 3 家金屬製品

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木竹製品製造業及

其他製造業各 1 家，其中機械設備製造業表示該公司受到供應鏈要求溫室氣體盤

查、減量已行之有年，且臺灣母公司以協助建置系統針對能源活動數據進行蒐集，

且常態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比較需要規劃執行減量措施相關之輔導；另 1 家基本

金屬製造業為亦受到歐美客戶要求盤查多年，且已有常態配合輔導顧問持續進行，

包含內部所使用工具及人員皆屬於兼職性質，主要由顧問協助每年編列約 3,000美

元之顧問費用，針對示範輔導計畫比較需要減量專案輔導，或購買碳權之相關輔導；

另 1 家金屬製品製造業於臺灣為上市/上櫃公司，臺灣母公司為了因應金管會「上

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41已於 2 年前要求集團海外公司進行溫室氣體盤查，而

在執行盤查過程中的困難來自於臺灣母公司聘請顧問與泰國當地有語言溝通上的

問題，且泰國當地顧問專業度不足為盤查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故對於僑委會倘有

示範輔導計畫也願意參與，負擔費用上限為 10 萬泰銖，但希望能以泰文的方式進

行；而其餘 2 家金屬製品製造業、1 家塑膠製品製造業、1 家木竹製品製造業、1

家其他製造業皆表示目前皆尚未受到溫室氣體盤查要求，亦無規劃時程、人力及相

關預算，不過仍就對於溫室氣體盤查輔導計畫有興趣參與，但無法自行負擔費用。 

表 20 泰國深入訪談綜整表 

項

次 

公

司 

規

模 

所在 

區域 
僑臺商產業別 

盤查需

求 

規劃時程/

遭遇困難 

接受輔導

意願 

可負擔費

用 

1 

大

企

業 

佛丕府 
醫療耗材製造

業 

受供應

鏈要求 

已常態進行

並建置能源

資訊系統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2 

大

企

業 

北柳府 
基本金屬製造

業 

客戶及

出口國

要求 

已常態進行 無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4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訂定上市櫃公司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揭

露時程，採分階段推動，規劃於 2027 年全體上市櫃公司完成溫室氣體盤查，2029 年全體上市櫃

公司完成溫室氣體盤查之查證 



第三章 - 新南向五國說明座談會辦理及問卷調查結果 
 

99 
 

3 

大

企

業 

宋卡府 
木竹製品製造

業 

未受到

要求 

尚未規劃進

行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4 

大

企

業 

沙沒 

巴干 

塑膠製品製造

業 

未受到

要求 

尚未規劃進

行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5 

中

小 

企

業 

沙沒 

巴干 
其他製造業 

客戶諮

詢但尚

未受到

要求 

尚未規劃進

行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6 

大

企

業 

龍仔 

厝府 

金屬製品製造

業 

受到母

公司當

地國要

求 

已於 2021

年進行 
有意願 10 萬泰銖 

7 

大

企

業 

曼谷 
金屬製品製造

業 

未受到

要求 

尚未規劃進

行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8 

大

企

業 

吞武 

里府 

金屬製品製造

業 

未受到

要求 

尚未規劃進

行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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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越南 

越南亞共計 9 家僑臺商接受深入訪談(詳表 21)，行業分布包含塑膠製品製造

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及其他製造業各分別為 2 家、其他運輸工

具及零組件製造業各 1 家，因越南政府《環境保護法》於【法案補充指引】 中預

告 2024 年起年溫室氣體排放逾 3 千噸者及能源消耗總量在 1,000 噸油當量以上

之工業生產設施，將被列入強制碳盤查之指定對象，故當地國未來已有政策上之剛

性需求，其中 3 家僑臺商(橡膠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及其他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製造業)皆因擔心成為受管制之指定盤查對象，2 家已於今年度開始規畫盤查

相關作業，還有 1 家僑臺商仍在觀望政策當中尚未規劃盤查工作相關時程及人力；

2 家塑膠製品製造業則因應同當地同產業類別淨零轉型風氣盛行以及公司內部減

碳需求，也相繼規劃於明年開始執行溫室氣體盤查工作，此 5 家僑臺商因尚屬規

劃及資訊蒐集階段，對於溫室氣體盤查工作尚未有全面了解還不清楚明確的執行

方法。另 2 家橡膠製品製造業僑臺商表示因為國際淨零轉型資訊太多，而越南當

地可選擇的顧問資源不夠多且不夠專業，所以對於後續工作執行上還有很多疑問，

皆表示僑委會的示範輔導計畫皆有意願參與，其中 1 家願意負擔費用可達 3,000

美元為上限，其餘則無編列預算概念則無法負擔部分費用；另 1 家其他製造業則

因應臺灣母公司對於集團要求執行碳盤查，且已由母公司配合顧問公司帶領執行，

故沒有意願參與僑委會示範輔導計畫；而 2 家受訪之僑臺商皆目前皆屬於觀望越

南當地政府法規要求，故尚未有明確規劃執行工作時程、人力及預算，然僑委會若

有相關示範輔導計畫仍願意參與了解，不過無法負擔部分自付費用。 

表 21 越南深入訪談綜整表 

項

次 

公

司 

規

模 

所在 

區域 

僑臺商產業

別 
盤查需求 

規劃時程/遭遇

困難 

接受輔導

意願 

可負擔費

用 

1 

中

小 

企

業 

平陽省 
塑膠製品製

造業 
未受到要求 

公司減碳政策，

已開始蒐集能資

源資訊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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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

企

業 

平陽省 
金屬製品製

造業 

受到當地政

府要求 

已於今年開始進

行盤查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3 

中

小 

企

業 

平陽省 
醫療耗材製

造業 
未受到要求 尚未規劃進行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4 

大

企

業 

北寧省 
金屬製品製

造業 

受到供應鏈

要求 

規劃明年度第一

季執行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5 

大

企

業 

同奈省 
醫療耗材製

造業 

受到臺灣母

公司集團要

求 

已於今年開始進

行盤查 
無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6 

大

企

業 

胡志明 

其他運輸工

具及其零件

製造業 

擔心未來受

到當地政府

要求 

尚未規畫進行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7 

大

企

業 

平陽省 
橡膠製品製

造業 

收到當地政

府要求，提

前準備 

預計年底開始執

行 /外部資訊太

多難以遵循 

有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8 

大

企

業 

隆安省 
橡膠製品製

造業 

受到供應鏈

要求 

已規劃於今年底

執行 
無意願 

無預算負

擔費用 

9 

大

企

業 

巴地頭

頓省 

塑膠製品製

造業 

受產業盤查

風氣提前準

備 

預計 2024 進行/

越南當地顧問資

源選擇少 

有意願 
3,000 美

元 

 



2023 年協輔海外僑臺商企業產業升級調查計畫 

102 
 

(五)、菲律賓 

泰國亞共計 3 家僑臺商接受深入訪談(詳表 22)，行業分布包含 2 家金屬製品

製造業及 1 家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其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者表示已受到供應鏈要求執行溫室氣體盤查，已從去年度

開始執行盤查，且已開始尋求顧問協助，預計今年度將進行第三方查證作業，對於

盤查工作規劃之人力或預算尚未列入財政常態當中；而另 2 家金屬製品製造業者

亦受到供應鏈要求須執行能資源(電力使用量、柴油用量及液化石油氣)資訊蒐集，

且皆以投入相當資源建置 ERP 以及環境資訊系統蒐集資料數據，進行整合各部門

資料，此 3 家受訪之僑臺商皆有長期配合之顧問協助相關工作，故對於僑委會之

示範輔導計畫皆表達沒有意願參與。 

表 22 菲律賓深入訪談綜整表 

項

次 

公

司 

規

模 

所在 

區域 

僑臺商

產業別 
盤查需求 規劃時程/遭遇困難 

接受輔導

意願 
可負擔費用 

1 

大

企

業 

甲米地 

(Cavite)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業 

受到供應鏈

要求 

已於 2022 年進行

盤查/需要外部查證

資訊管道 

無意願 
無預算負擔

費用 

2 

大

企

業 

甲米地 

(Cavite)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受到供應鏈

要求 

已開始蒐集能資源

資料 
無意願 

無預算負擔

費用 

3 

中

小 

企

業 

甲米地 

(Cavite)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受到供應鏈

要求 

已建置能源管理系

統多年 
無意願 

無預算負擔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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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意向調查分析 

   本研究針對新南向五國接受深入訪談之 28 家僑臺商調查結果，根據各國接受

訪談家數、接受訪談僑臺商之溫室氣體盤查需求、接受訪談僑臺商之產業特性、是

否願意接受輔導以及是否願意負擔部分輔導費用等評估項目，將各項評估項目予

以量化目標，並以 5、3、1 分作為評分級距，對此五國僑臺商接受輔導之意向評

估(詳見表 23)，可作為未來僑委會透入輔導資源國家之僑臺商篩選依據，由評估

結果可看出現階段針對輔導意向之國家依序為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

賓，建議作為未來投入輔導資源國家之優先順序。 

表 23 五國僑臺商接受輔導意向評估表 

評估項目 評分標準說明 

泰

國 

越

南 

馬

來 

西

亞 

印

尼 

菲

律

賓 

訪談家數 

接受深入訪談家數超過 6 家評為 5 分；介於 4-6 家

評為 3 分；低於 4 家評為 1 分 

5 5 3 3 1 

盤查需求 

受訪對象有盤查需求家數佔比超過 65%評為 5 分；

介於 36%-65%評為 3 分；低於 36%評為 1 分 

3 5 1 1 5 

產業特性 

受訪對象產業具高排放風險
註
佔比超過 65%評為 5

分；介於 36%-65%評為 3 分；低於 36%評為 1 分 

5 5 3 3 5 

輔導意願 

受訪對象有意願接受輔導家數佔比超過65%評為5

分；介於 36%-65%評為 3 分；低於 36%評為 1 分 

5 5 5 5 1 

可負擔費用 

受訪對象有可負擔部分輔導費用家數佔比超過

65%評為 5 分；介於 36%-65%評為 3 分；低於 36%

評為 1 分 

1 1 3 5 1 

合計 _ 19 21 15 17 13 

註：高排放風險產業以能資源消耗較大之產業定義，包含金屬製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橡膠

製品製造業、紡織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

基本金屬製造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等 11

項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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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僑臺商因應作為風險及機會 

僑臺商因應當地國、出口國及品牌廠之淨零政策及環保法規等，受到衝擊的程

度依照產業類別及位置分而有所不同。根據本文研究析五國受到直接衝擊影響的

產業除了燃煤發電業外，就以鋼鐵、鋁、水泥及電力為大宗；其次是用水用電大戶，

可能受到當地國環境保護政策規範，而受到罰款等影響，進而影響生產成本。此外，

出口至歐盟的僑臺商產品則受到碳關稅或當地碳稅的要求進行減碳措施，儘管目

前五國碳稅制度尚未啟動，但受到碳關稅及品牌廠減碳推斷將先行於當地國碳稅。 

不論環境法規或淨零政策要求減碳，到最後課徵碳稅、碳邊境稅或進行碳權交

易，第一步都需要先建立基準線，也就是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GHG Inventory)，了

解企業在生產製造過程的溫室氣體排放源種類及排放量，建立監測、報告及查驗機

制，即所謂的 MRV，之後開始進行減量計畫規劃及碳權額度申請等等關於將碳的

價值貨幣化的工作，且減碳計畫及碳權皆需要由當地主管機關認可的專業第三方

查驗證機構根據科學方法學及國際認可之溫室氣體盤查的標準程序(如 ISO 14064

或 GHG Protocol) 進行盤查、查驗證或確信工作。這些因應淨零轉型的前置工作，

皆為新南向五國僑臺商在面對當地國碳稅、國際品牌廠要求接露產品碳相關資訊

及碳關稅時必須要熟稔且符合相關標準規範的。因此，企業內部專業人員的建制組

織、訓練，資訊系統的整合，文件標準化的建立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及成本都是僑臺

商必須面對的潛在風險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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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五國是否宣示淨零目標、環境法規

數量、碳關稅影響程度、碳交易制度是

否設立、是否徵收碳稅對於當地國僑臺

商承受風險進行 1-5 分評比，5 分代表

承受風險最高，1 分代表承受風險最

低，針對僑臺商現階段面臨淨零相關政

策所承受風險進行評比。 

根據五國對於循環經濟、碳匯、碳補捉、

電動車、綠能等產業範疇是否進行補助

獎勵集投資方案等制度對於當地國僑

臺商淨零轉型之機會，進行 1-5 分評

比，5 分為最多補助或最多投資方案，

也代表機會最高，1 分代表無補助及方

案，轉型機會最低，針對各國僑臺商現

階段面臨淨零轉型機會進行評比。 

說明 

綠能

電動車

負碳技術碳權

循環經濟

五國轉型產業機會

泰國 越南 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碳稅

碳交易

碳關稅低碳措施

淨零目標

五國轉型風險

泰國 越南 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14 15

11

17
15

泰國 越南 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五項機會加總

16

21

11

16
14

泰國 越南 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五項風險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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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製造業出口導向僑臺商面臨當地國、出口國家及品牌廠之淨零排放要求，

需要揭露組織型溫室氣體排放量或產品碳含量等資訊，由上而下受到全球 2050 淨

零排放的終極減碳目標在聯合國氣候峰會 COP26 會議上宣示後，逐步推展到各國

或是各地區行政組織對於環境保護設立法規、低碳政策及品牌商加入各種倡議或

制定內部 ESG 政策來進一步要求相關製造商揭露碳資訊。而進展到要落實計算或

監測排放強度、實施碳交易制度、課徵碳邊境稅、徵收碳稅等等制度手段將外部成

本內部化，把碳排放當量貨幣化，達到減碳監管目的及衡量綠色投融資的功效。故

此建議僑臺商首先必須有系統地培養組織對於盤查、內稽、減量設計規劃、MRV

系統建置等能力，在由下而上依照預期使用者合規要求去接露碳資訊甚至獲取碳

權，確保企業在淨零轉型潮流下維持競爭力。 

 

  2050

淨零排放

當地國、出口國低

碳政策及品牌商減

碳要求

碳費、碳稅、

碳交易、碳權

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或產品碳排放

強度計算、減量專案、查驗證確信

企業溫室氣體盤查、內部稽核、減量計

畫、MRV系統建置、合規等能力的建立

終極目標 

 

政策法規 

 

外部成本內部化 

 

基準及減量建立 

 

圖 40 淨零排放的終極目標與基礎能力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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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 

1.問卷調查研究發現 

從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本研究針對新南向五國出口導向製造業主要出口調查

佔比依次為美國、中國、歐盟、日本，而其他出口國家包含東南亞、印度、東協等，

其中針對僑臺商受到所在國或主要出口國政策要求之情形，以減碳要求佔比最高、

溫室氣體盤查次之，主要來源自於各國宣告淨零碳排及碳中和目標，於能源、工業、

運輸及建築等四大領域針對各部門設定減碳目標的結果產生的影響，而溫室氣體

盤查則次之，主要源自於越南環境保護法已要求自 2024 年起要求年排放 3,000 噸

二氧化碳當量的企業每兩年進行組織溫室氣體盤查，而其餘如馬來西亞、印尼、泰

國、菲律賓等因國內尚未有盤查相關規定，則是以減碳要求佔比為最高。 

除當地國/出口國之政策要求，從供應鏈要求的問項結果減碳近兩成為最大宗、

溫室氣體盤查占比第二、產品碳足跡排名第三、溫室氣體盤查查證排第四。根據供

應鏈在淨零轉型實際施行的作法，即供應鏈品牌商對外宣告品牌碳中和，而最直接

達成品牌產品減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而溫室氣體盤查則為供應鏈整體量化減量

績效的管理工具，而進一步從五國分析，包含泰國與越南僑臺商受到供應鏈要求為

溫室氣體盤查佔比大於減碳，泰國僑臺商對於 ESG 永續發展及未來國際供應鏈和

倡議趨勢的因應，主動認為提前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和查證，才是上上策；而越南僑

臺商供應鏈的壓力稍大於當地政府要求，主因法案尚未完備且盤查期程未明所致。 

從政策需求面到供應鏈上的品牌商要求，對於僑臺商而言，因應國際間淨零轉

型(2050 Net-Zero Emissions)這個目標，由政府至民間企業、由政策、法規到供

應鏈要求，對於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仍不清楚以及不清楚如何規劃減碳路徑或執

行所訂定之減碳目標者各占五分之一，由此可知多數僑臺商仍對於邁向淨零轉型

的首要步驟仍不知如何著手；另外僑臺商面對轉型最迫切需要的是「溫室氣體盤查

的輔導」與前段所面臨的困難「不清楚如何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具高度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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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訪談結果 

從深入訪談切入僑臺商迫切需求之「溫室氣體盤查的輔導」結果而得，受訪的

28 家僑臺商訪談結果詳如表 24 五國僑臺商深入訪談彙整表，可發現馬來西亞、

印尼以及菲律賓雖未受到當地政府或出口國的盤查剛性要求，然而受到供應鏈要

求之下需進行碳盤查的僑臺商仍不在少數，且多數僑臺商仍對於如何進行盤查不

知如何規劃進行、安排預算及人力，對於僑委會有示範輔導計畫仍具參與意願，且

可負擔費用從 2000 美元至 50 萬新臺幣不等。 

泰國之僑臺商亦受到供應鏈要求下已有僑臺商常態性進行盤查且建置 ERP 系

統，而未被供應鏈要求之僑臺商仍無規劃時程及相關工作預算，不過也擔心未來被

供應鏈要求而有興趣參與，但多數無編列經費可負擔部分費用；越南受訪之僑臺商

多屬擔心受到當地政策影響要求，或當地同產業盤查風氣，多數皆規劃於今年度或

明年度開始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然越南當地可選擇顧問的外部資源較少且專業度

不足，是僑臺商於規畫執行碳盤查的困難點。 

  

 

表 24 五國僑臺商深入訪談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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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政策建議 

(一)、遴選僑臺商投入溫室氣體盤查輔導資源 

依僑臺商所面臨淨零轉型困境需求及深入訪談結果，建議僑委會後續參考深

入訪談分析參數，依溫室氣體盤查輔導需求急迫性依序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

亞及菲律賓選擇投入輔導資源。 

藉由透過公開遴選方式，針對需投入輔導資源國家，透過外館及商會公告遴選

訊息，並設定遴選原則：是否有母公司位於台灣、產業特性是否具代表性、企業人

數規模、執行能力與配合度、活動數據資料完整性等原則進行遴選；針對報名示範

輔導遴選之僑臺商進行先期調查，依遴選原則蒐集相關資訊 ，邀請專家學者召開

遴選會議選出示範廠商，導入溫室氣體盤查教育訓練、溫室氣體盤查程序建立、邊

界設定、鑑別排放源、活動數據收集、排放係數選擇、協助盤查清冊產出等。 

於示範廠商當地國辦理成果發表會，邀請示範輔導廠商及當地國僑臺商，發表

溫室氣體盤查工作執行成果並透過互相交流推廣盤查經驗，擴大示範推廣成效。 

(二)、臺灣國內淨零轉型服務技術延伸至僑臺商 

五國僑臺商對於淨零轉型之技術服務及人才亦為主要需求，當淨零碳排成為

具體的營運成本，減碳的技術、應用將對企業營運的商業模式帶來極大的改變，透

過員工訓練以獲得企業淨零轉型升級上所需的關鍵技術，而國內已有相當具競爭

力之淨零轉型方案及技術可提供後續導入，如綠能產業、AI 數位化數位解決方案、

節能減碳熱處理技術等，建議僑委會接續於新南向各國辦理交流座談會，邀請國內

淨零轉型技術服務廠商，與各國僑臺商進行技術交流，橋接臺灣優質且專業技術服

務廠商，提供沒有語言隔閡及高品質的轉型解決方案。 

(三)、綠色金融導入 

隨著淨零轉型的挑戰日益嚴峻，企業對於商業發展與環境保護需保持兩者兼

具以求永續性的經濟發展。當淨零轉型的發展與技術需要更多動能與資金，金融產

業便因應此潮流開始提供綠色金融產品。除此之外，越來越多投資者關注企業的永

續發展表現，希望將資金投入具有永續意識的企業，綠色金融為投資者提供了滿足

這種需求的工具和機會。綠色金融商品在臺灣目前有綠色債券、可持續發展債券、

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等來落實對環境保護與社會發展，而為了促進綠色及永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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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商品或服務的發展，政府也鼓勵金融業者推廣綠色產業融資、永續連結貸款和綠

色存款等商品。 

而目前我國金融業也跟著新南向政策而開始將業務重點布局轉移到新南向的

國家，建議僑委會可藉由於辦理綠色金融議題相關之交流會，邀請金融業者與當地

僑臺商分享現階段綠色金融導入議題，作為後續協助僑臺商於淨零轉型之資金支

援，以維持僑臺商競爭力。 

(四)、僑委會淨零資訊專頁 

國際淨零轉型趨勢動態日新月異，資訊更新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語，建議僑委會

可於官方網站資訊、電子報設立淨零轉型資訊專區，持續更新國際淨零法規趨勢，

並藉由與商會的常態聯繫聚會，針對國際淨零轉型的知識更新、分享和交流，定期

了解僑臺商於轉型升級上的風險、困難以及目前僑臺商轉型的進程發展，提升未來

僑委會協助僑臺商轉型升級之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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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CBAM 過渡期申報模板(歐盟執委會提供) 

表 25 CBAM Transitional Period 表單 A - 一般資訊、生產過程及外購前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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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CBAM Transitional Period 表單 B - 設施排放源及排放源層級 





附件二、訪談紀錄(28 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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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CBAM Transitional Period 表單 C - 排放及能源使用: 設施層級溫室氣體排放及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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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CBAM Transitional Period 表單 D - 製程: 生產層級與產品碳含量排放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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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CBAM Transitional Period 表單 E - 外購前驅物產品碳含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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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CBAM Transitional Period 表單 F - 報告精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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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CBAM Transitional Period 表單 G - 進階指引: 此模板的特別段落之進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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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CBAM Transitional Period 製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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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CBAM Transitional Period 溝通表單總結 

 

表 33 CBAM Transitional Period 產品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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